
殘
障
居
氏
問
題
之
認
定
分
析

楊
順
正

l
A
口
南
、
市
個
索
研
究
|

一一一

作
者
楊
順
正
先
生
畢
業
於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公
共
政
策
研
究
所
，
本
文
係
其
畢
業
論
文
的
一
部
分
，
楊
先
生

是
畫
南
市
人
，
又
是
「
三
級
肢
殘
」
'
對
於
接
障
居
民
之
五
大
問
題
關
聯

A
A析
頗
具
價
值
，
特
寫
刊
出
，
以
供

讀
者
參
考
。
|
|
編
者

，|
|

一一

壹
、
緒

5A 
B悶

一
、
研
究
動
機

一
九
八
一
年
為
國
際
聽
障
年
，
政
府
為
響
應
國
際
殲
障
年
的
推
行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
年
六
月
二
日
，
公
布
實
施
「
齊
障
福
利
法
」
。
叉
民
國
七
十
年
六
月
內
政
部
成
立
「
嘴
障

搜
查
與
鑑
定
工
作
小
組
」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在
確
立
明
確
化
的
標
的
團
體
，
使
政
府
能
有
明

確
的
施
政
對
象
，
奠
定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之
基
石
。
近
幾
年
來
，
政
府
在
聽
障
福
利
方
面
所

做
的
措
施
，
專
家
學
者
不
斷
地
鑽
研
改
進
福
利
措
施
，
民
間
團
體
對
政
府
福
利
措
施
的
支

持
是
有
目
共
睹
的
。
為
使
殲
障
福
利
更
臻
於
完
善
之
墳
界
，
個
人
的
力
量
不
容
忽
視
，
願

社
會
各
界
人
士
能
議
一
己
之
心
力
，
共
同
創
造
我
國
之
殲
障
福
利
，
此
為
本
文
研
究
勘
擴

之
一
。公

共
政
策
問
題
的
認
定
為
任
何
決
策
的
第
一
步
，
亦
為
一
般
政
府
政
策
制
定
必
輕
的

過
程
。
決
策
者
面
對
一
個
決
策
的
情
揖
時
，
其
昕
遭
遇
的
並
不
是
一
個
既
定
的
問
題
;
相

反
地
，
決
策
者
必
讀
首
先
認
定
他
們
真
正
所
面
對
的
問
題
及
其
產
生
的
原
因
，
才
能
對
症

下
藥
解
決
問
題
〈
註
一
)
。
聽
障
福
利
法
脫
經
公
布
質
施
，
而
法
想
之
間
的
，
在
用
以
解

決
一
個
問
題
成
達
成
一
個
目
標
，
說
矯
正
一
個
不
合
理
的
現
象
。
我
們
應
特
別
注
意
，
在

立
法
之
前
，
必
先
研
究
問
題
或
現
象
，
藉
以
了
解
問
題
或
現
象
之
所
以
促
成
的
原
因
，
然

後
方
能
對
症
下
藥
，
解
決
問
題
，
矯
正
現
象
。
本
文
依
n
g
己
g
o

﹒
』
。
口
仰
的
的
政
策

咱
璟
觀
點
，
對
既
有
的
聽
障
政
策
做
第
二
間
合
的
問
題
認
定
，
來
修
正
既
有
政
策
之
缺
失

，
以
增
進
聽
障
者
之
福
利
，
亦
為
本
文
研
究
之
另
一
動
嘴
。

筆
者
為
蓋
南
市
之
一
分
子
，
亦
是
比
標
的
團
體
的
一
分
子
(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，
交
通

事
故
，
肢
窩
三
級
)
，
身
為
贊
障
者
，
生
活
上
的
體
驗
，
無
論
在
求
學
、
就
業
等
各
方
面

，
確
實
比
常
人
所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更
多
，
更
復
雜
，
深
深
地
體
會
到
聽
障
一
福
利
政
策
之
內

涵
及
缺
失
，
筆
者
在
完
成
大
學
學
業
後
，
僥
倖
地
考
進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公
共
政
策
研
究
所

，
所
學
為
政
策
，
基
於
比
一
動
機
對
本
文
作
更
深
一
層
之
研
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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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研
究
對
象
及
樣
本

本
文
之
研
究
以
畫
商
為
個
案
研
究
，
以
被
列
入
等
級
之
磁
障
者
為
研
究
對
象
，
蓋
一
南

市
經
搜
查
結
果
，
共
有
五
于
九
百
二
十
五
個
殲
障
者
，
參
加
鑑
定
者
有
五
干
二
百
八
十
人

，
未
參
加
鑑
定
者
有
六
百
四
十
五
人
，
經
參
加
鑑
定
而
列
入
等
級
者
有
四
千
二
百
一
十
人

，
未
列
入
等
級
者
有
一
千
零
七
十
人
。



本
文
之
研
究
樣
本
，
由
蓋
一
南
市
政
府
社
會
扁
揖
供
，
母
體
數
共
四
干
二
百
一
十
人
，

其
中
肢
聽
者
二
于
一
百
五
十
六
人
，
聽
聽
者
五
十
五
人
，
語
聽
者
五
十
八
人
，
盲
聽
者
五

百
零
八
人
，
智
聽
者
六
百
六
十
三
人
，
多
聽
者
七
百
七
十
人
，
由
於
翠
體
中
個
別
差
異
甚

大
，
且
分
布
不
均
勻
，
為
求
取
樣
本
的
可
靠
性
增
加
，
本
文
研
究
之
取
樣
，
採
分
層
取
樣

(
ω
R
E
E
O心

ω
m
H
S
E戶口
也
(
4誼
二
)
，
每
階
層
以
亂
蚊
抽
樣
，
抽
取
樣
本
數
百
分

之
十
，
共
得
樣
本
四
百
二
十
一
人
，
其
中
聽
聽
人
數
五
十
五
人
，
語
聽
人
數
五
十
八
人
，

為
使
樣
本
能
確
實
說
明
整
個
護
體
的
實
際
現
象
，
除
了
選
用
適
當
的
取
樣
方
法
外
，
樣
本

大
小
，
亦
將
影
響
所
得
結
果
之
準
確
度
(
句
話
。
在
。
口
)
，
就
統
計
準
確
度
，
依
諸
習
慣

係
單
指
取
樣
誤
差
，
故
準
確
度
高
低
，
視
抽
取
樣
本
大
小
而
定
，
一
故
而
昔
日
，
樣
本
愈
大

，
準
確
度
愈
高
(
註
一
二
)
。
為
達
此
目
的
，
將
聽
聽
、
語
聽
之
樣
本
，
採
全
部
取
樣
。

二
、
問
卷
設
計

問
卷
編
製
之
前
，
必
讀
對
所
研
究
之
問
題
與
假
設
，
客
觀
事
實
與
資
料
的
性
質
，
模

式
行
為
與
觀
念
，
以
及
其
他
有
關
方
面
，
都
有
清
楚
的
認
識
與
了
解
〈
註
四
)
。
本
問

卷
之
方
式
，
採
結
構
型
問
卷

(
ω可
E
E
H

且

β
口
仰
的
泣
。
口
ω

叩
門
。
)
，
包
括
限
制
式
問
卷

(
Q
o
m
o
心
O
S
m
泣
。
5

叩
門
。
)
與
開
放
式
問
卷
(
O℃
g
i
g
r

已

β
E
m丘
。
5

宵
。
)
。

(
註
五
)
，
亦
即
以
限
制
式
問
卷
為
主
，
在
重
要
問
題
上
加
上
幾
個
開
放
式
問
卷
。
本
問

卷
分
為
基
本
資
料
及
聽
障
者
五
大
問
題
等
兩
部
分
，
前
者
包
括
踐
障
者
之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
殘
障
種
類
、
致
殲
原
因
及
教
育
程
度
等
五
個
變
數
。
後
者
依
聽
障
福
利
法
第
十
四
條
說
定

，
割
分
為
教
育
、
職
業
、
養
護
、
醫
療
、
重
建
等
五
大
問
題
，
亦
即
本
文
主
要
之
研
究
範

圈
。

四
、
統
計
方
法

本
文
研
究
之
主
要
目
的
在
探
求
殲
障
者
本
身
所
面
臨
的
各
種
問
題
及
需
求
﹒
，
資
料
經

登
錄
後
，
利
用
目
前
歐
美
社
會
科
學
最
常
用
的
「
社
會
科
學
統
計
電
腦
處
理
程
式
」
(

的
古
巴
巴
古
巴

H
M
S
-
s
m
o
E
門
各
仿
的
。
立
旦
的
立

g
n
o

簡
稱
的
旬
的
忠
來
加
以
分
析

，
並
觀
察
變
數
之
間
錯
綜
故
雜
的
交
五
影
響
關
係
'
以
便
達
到
研
究
之
目
的
，
且
提
供
政

府
政
策
之
建
議
，
以
電
腦
為
統
計
工
具
，
絃
將
所
使
用
之
統
計
方
法
分
述
如
下

.• 

心U
次
數
分
析
(
可
B
o
z
o
-
H
O
m
w
〉
口
旦
河
的
凹
的
)

次
數
分
析
為
一
種
單
純
的
統
計
方
法
，
一
般
均
用
以
輔
助
解
釋
其
他
鼓
雜
的
統
計
方

法
，
比
特
點
將
問
題
之
各
種
情
況
以
百
分
比
計
算
，
使
我
們
對
各
種
情
況
之
比
例
高
低
與

差
異
作
一
比
較
分
析
且
通
過
此
種
分
析
來
了
解
受
試
者
的
君
法
與
態
度
。

口
交
叉
分
析
(
的
門
。ω
ω
Z
σ
ω
K戶
口
丘
吉
凹
的
)

交
圳
人
分
析
即
關
聯
分
析
，
是
對
次
數
卦
析
作
進
一
步
課
討
的
分
析
技
術
'
亦
即
在
次

數
分
析
中
，
我
們
只
知
道
每
一
個
變
數
，
所
作
的
次
數
及
百
分
比
有
多
少
，
但
我
們
無
法

得
知
這
些
次
數
、
百
分
比
之
大
小
是
否
受
到
另
一
個
變
數
的
影
響
?
交
叉
分
析
就
是
提
供

這
種
功
能
的
技
術
。

已
因
素
分
析
(
句
詩
阱
。
門
〉
口
丘
吉
古
)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之
實
證
研
究
，
經
常
遭
遇
到
的
難
題
是
社
會
變
數
太
多
，
而
變
數
之

間
錯
綜
故
雜
的
交
互
關
係
'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者
對
社
會
變
數
無
法
加
以
控
制
，
而
某
些
一
足

以
影
響
研
究
行
為
的
變
數
若
無
法
納
入
控
制
之
列
，
則
研
究
結
果
將
無
法
解
釋
某
一
行
為

的
全
體
現
象
。
因
素
分
析
之
主
要
功
能
在
於
鼠
繁
於
筒
，
即
把
有
關
聯
的
變
數
聚
合
在
一

起
，
重
新
安
排
懿
個
因
素
，
然
後
重
新
給
予
命
名
，
以
確
定
這
些
因
素
包
含
原
來
那
些
變

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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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卡
、
方
分
析
(
(
U
E的ρ
口
ω
門
O
K
F口
旦
河
的
凹
的
)

為
了
將
所
得
之
原
始
資
料
作
更
有
意
義
之
分
析
，
並
欲
探
求
有
關
之
兩
組
敢
對
照
作

成
次
數
分
配
衰
，
以
m
r檢
定
及
自
由
度
來
春
一
其P
值
。
當
P

值
小
於
-
g
H時
為
極
顯
薯
，

P

值
小
於
-
2
時
為
很
顯
著
，
P

值
小
於
-
O
U時
為
顯
著
，
因
此
自
P

值
得
知
，
此
兩
組
變

數
的
分
布
在
統
計
上
是
否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貳
、
殘
障
居
民
問
題
之
認
定
分
析
付

第
貳
、
吞
節
為
本
文
之
研
究
重
點
所
在
，
本
節
之
統
計
方
法
採
用
次
數
分
析
，
此
分



侮
害
，
交
通
事
故
而
殲
障
的
人
士
，
相
對
地
增
加
。

由
表
二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之
年
齡
分
布
，
以
廿
一
/
卅

識
之
間
及
廿
識
以
下
者
居
多
數
，
兩
者
合
計
佔
所
有
樣
本
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八
，
足
見
目
前
聽
障

者
的
平
均
年
齡
以
青
、
少
年
居
多
，

為
政
府
輔
導
之
主
要
對
象
。

聽
障
者
之
教
育
程
度
由
表
三
得

知
，
以
中
學
、
小
學
、
未
受
教
育
者

佔
絕
大
多
數
，
三
者
合
計
高
達
百
分

之
九
十
七
，
而
大
學
以
上
(
包
括
大

專
、
大
學
、
研
究
所
)
程
度
者
僅
佔

百
分
之
=
了
亦
即
殲
障
者
的
教
育
程

度
到
中
學
的
程
度
說
中
斷
了
，
雖
自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實
施
九
年
國
民
義
務

教
育
，
但
是
案
主
的
家
庭
，
往
往
把
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、
金
錢
、
精
力
等
花

費
在
醫
療
復
健
上
，
而
沒
有
辦
法
使

案
主
安
心
順
利
地
求
學
，
以
致
造
成

教
育
的
中
斷
。

由
表
四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致
聽
原

因
以
疾
病
佔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
，
其
次
是
先
天
性
遺
傳
仿
百
分
之
廿

一
，
交
通
寄
放
者
佔
百
分
之
囚
，
職

業
侮
害
佔
百
分
之
六
，
戰
爭
受
傷
者

佔
百
分
之
四
，
因
疾
病
和
遺
傳
導
致

聽
障
的
發
生
佔
有
相
當
高
的
比
例
，

二
者
合
計
高
遠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，
足

見
今
後
為
防
止
或
減
少
聽
障
的
發
生

析
為
較
單
純
的
統
計
方
法
，
旨
在
了
解
聽
障
居
民
的
問
題
及
需
求
之
分
布
型
麓
，
且
透
過

比
分
析
來
了
解
殲
障
者
對
問
題
的
君
法
及
簡
度
。

一
、
基
本
資
料
分
析

目
前
蓋
南
市
人
口
共
有
五
十
九

萬
四
千
七
百
三
十
九
人
，
男
性
有
三

十
萬
七
千
三
百
一
十
九
人
，
女
性
有

二
十
八
萬
七
千
四
百
二
十
人
(
詮
六

)
;
男
女
之
間
的
比
例
相
差
不
多
。

但
由
表
一
得
知
，
受
測
樣
本
二
百
三

十
九
人
中
，
男
性
殲
障
者
有
一
百
五

十
八
人
﹒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六
，
而
女

性
殲
障
者
有
八
十
一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
三
十
四
的
比
例
，
足
見
強
陣
發
生
平

以
男
性
居
多
，
可
能
是
因
為
工
業
社

會
進
步
，
交
通
發
達
，
使
得
因
職
業

計

239 

性別之分布

別同

數 !

百分比 | 100% 

A 
口女

81 

34% 

1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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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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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

239 

100% 
26 

115右

59 

25% 

54 

23% 

數

百分比
人

數育程度之分布

教育程度 i 未受歡育 i 小 學 l 中 學 i 大 學 i 研究所 | 合

l ;;%l:叫:叫:叫: (
計

100% 
239 
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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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人
百分比

- P 

致癌原因之分布

數

百分比

l 先天性戶一病!交通事故呆呆持一! ;ft. ... fffi I 

l ::z ( 1:;% l ziLl:zlLi 100% 

A 
日

2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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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

因原

人



，
應
先
從
醫
學
上
的
預
防
及
人
口
品
質
的
控
制
兩
方
面
著
手
。

/

殲
障
種
類
之
分
布
，
由
表
五
得
知
，
以
肢
葫
所
佔
比
例
最
高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其
次

聽
聽
佔
百
分
之
十
八
，
智
殲
估
百
分
之
十
一
點
七
，
語
殲
與
多
殲
皆
為
百
分
之
十
，
冒
癌

估
百
分
之
九
，
其
中
聽
詢
問
和
語
齊
所
佔
之
比
例
，
並
不
意
味
在
母
體
中
所
佔
有
之
比
例
，

由
於
為
減
少
樣
本
的
誤
差
，
故
對
聽
聽
與
語
聽
採
全
部
取
樣
。

計

100% 

A 
口

239 

一
一
、
聽
障
居
民
五
大
問
題
之
認
定
分
析

的
教
育
問
題

由
表
六
得
知
，
受
過
教
育
的
樣
本
有
一
百
七
十
四
人
，
其
中
以
普
通
教
育
所
佔
的
比

例
最
高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三
，
其
次
為
特
殊
教
育
佔
百
分
之
十
四
點
九
，
職
業
教
育
僅
佔
百

分
之
十
二
點
一
，
此
並
非
表
示
「
特
殊
教
育
』
與
「
職
業
教
育
」
木
重
要
。
美
國
國
會
於

一
九
七
五
年
通
過
「
自1
H
A
M號
公
共
法
」
句
口
巨
戶
口
戶
仙
詞
。h
l
E
N
)，並
於
一
九
七
八

年
九
月
起
實
撕
該
按
所
椎
動
的
特
點
教
育
併
入
普
通
學
校
的
「
納
入
主
流
」
(
宮
巴
口
的
;

同
呵
。
"
自
古
巴
教
育
計
聲
(
註
七
)
。
使
特
殊
兒
童
既
有
機
會
參
與
一
般
教
學
活
動
，
叉

有
蟻
會
接
受
特
殊
敢
學
活
動
。

以
視
覺
殘
障
而
言
，
蓋
灣
省
視
覺
障
碩
見
章
混
合
教
育
計
棄
自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實
施

，
旨
在
適
應
視
覺
障
礙
兒
童
的
需
要
，
配
合
「
納
入
主
流
」
的
教
育
趨
勢
，
價
刺
其
就
讀
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，
增
進
其
數
育
機
會
，
體
全
其
身
心
發
展
及
培
養
開
眼
社
會
對
盲
人
的
憩

度
，
增
加
盲
人
兢
業
機
會
，
促
使
盲
人
得
以
自
力
更
生
的
教
育
芳
式
。
目
前
臺
南
市
特
殊

教
育
學
校
有
省
立
基
南
縣
聰
學
校
及
有
立
臺
南
啟
科
學
校
三
所
，
國
小
特
蝶
教
育
研
級
有

大
向
國
小
啟
智
班
、
成
功
園
小
啟
智
班
、
協
進
國
小
啟
智
班
、
對
與
國
小
豚
智
班
、
進
學

國
小
胖
聰
班
等
五
個
班
級
，
閩
中
特
殊
教
育
班
級
僅
有
安
順
閩
中
盎
智
班
一
班
(
註
八
)

。
自
上
述
幾
個
學
校
、
班
級
等
得
知
道
些
教
育
偏
重
於
智
能
不
足
的
特
殊
教
育
，
而
忽
略

了
其
他
齊
障
種
類
的
特
殊
教
育
。

由
表
七
得
知
，
殘
障
者
受
教
育
時
，
所
謂
遇
到
的
問
題
，
可
能
有
「
交
通
問
題
」
、

「
經
濟
問
題
」
、
「
人
格
歧
視
問
題
」1

「
趕
不
上
進
度
問
題
」
等
等
，
其
中
以
經
濟
問

題
所
估
比
例
最
高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二
點
七
，
亦
即
最
殿
童
的
問
題
，
其
吹
為
安
通
問
題
佔

105百11.7% 

表五、聽障種類之分布

|肢窩|聽聽 i 語聽|盲殘類

數

百分比

種

人

百
分
之
十
八
點
七
，
人
格
歧
視
與
趕
不
上
進
度
問

題
研
佔
比
倒
相
差
不
多
，
各
為
百
分
之
十
四
及
百

分
之
十
三
點
五
。

由
表
八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教
育
中
丘
之
原
因
中

，
以
經
濟
困
難
佔
最
高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
點
丸
，
其
次
為
交
通
不
便
佔
百
分
之
廿
八
點
一
，

沒
考
上
學
校
為
百
分
之
九
點
六
，
認
為
滿
足
自
己

的
學
歷
者

佔
百
分
之

七
點
五
，

因
更
高
學

壓
學
校
之

缺
乏
而
沒

有
蝦
續
升

學
者
佔
百

分
之
五
點

五
，
以
經

濟
困
難
和

交
通
一
不
便

為
殘
障
者

中
立
教
育

之
主
要
原

因
，
兩
者

合
計
佔
百

分
之
六
十

九
點
丸
。

昕受歡育之種類的分布

! 普通歡育 | 職業歡育 l 特殊歡育 ( 

127 21 . 26 

1 呦 12.協 i

一九一

計

174 

100% 

k­
日

14.9~右

表式

種

人 數

類

百分比



計

100% 

171 

b 
日

19 

11.1% 

他

23 

13.5克

24 

14.0% 

73 

42.7方

32 

18.7% 

題

數

百分比

問

人

這一 l 經濟叫膀上學校|阻區 ( 豆豆晨星(其 他 計

100% 

A 
日

146 41 

28.1% 

因

數

百分比

原

人

。
職
紫
問
題

由
表
九
得
知
，

有
就
業
者
之
比
例
僅

有
百
分
之
廿
四
點
七

，
而
沒
有
就
業
者
亦

即
失
業
率
高
達
百
分

之
七
十
五
點
三
，
足

見
殲
障
者
就
業
問
題

相
當
嚴
重
，
大
多
數

不
能
自
食
其
力
，
生

活
困
苦
。

由
衷
九
得
知
，

計

239 

100% 

否的
于

表九

是

數

百分比
人

|豆豆豆|身體障礙|所學不合|交間|興趣不合|其 他|

Jho8: ( 1 叫 3; 17;(274:l 

計

179 

100% 

A 
口困

數

百分比

原

人

聽
障
者
失
業
問
題
普

遍
地
存
在
，
表
十
在

說
明
殘
障
者
失
業
之

主
要
原
因
何
在
?
失

業
之
原
因
有
.. 

沒
有

一
技
之
長
，
身
體
做

職業分布情形

有訓農|工 | 商|軍總|一業|合

- 75 一

計

59 

表十→

人



陷
所
致
，
與
自
己
所

學
不
合
、
交
通
不
便

'
及
與
自
己
興
趣
不

合
等
諸
多
因
素
，
其

中
以
身
體
障
磁
為
最

主
要
之
原
因
，
佔
百

表十二就業既得情形

立|型芷江:2|;ZA些I ~ gt 

167;l459;lll1;( 晰
計

54 數

百分比
人

一一型計些世界對參吋竺竺|自一一1 計

57 
100% 

A­
日

2 

3.5路

徑

數

百分比

途

人

分
之
五
十
點
八
;
其

次
為
沒
有
一
技
之
長

'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點

一
，
雖
然
聽
障
福
利
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
現
定
，
公
、
民
營
事

業
機
構
，
儷
用
磁
障

者
人
數
超
過
其
僱
用

總
人
數
百
分
之
三
以

上
者
，
應
手
獎
勵
。

但
比
現
定
僅
為
消
極

就業前是否受過職業訓練

|合
計

58 

1∞5百

表十四

否是

數

百分比
人

I~缸片一 l 滿意 |無意見|不滿意L一 牛
』

-H=“ A. 
日

極不滿意

30 1 3 數人
100% 3.3% 10克百分比

對建立底護工廠之需求程度

! 極不需要

o 
o 克

表十六

計A 
口

不需要無意見要需極需要需求程度

3 28 74 133 數人
1∞% 

一 76 一

1.3% 11.8% 31.1% 55.9~百百分比



由
表
十
九
得
知
，
曾
經
住
過
養
護
臘
梅
的
卅

八
人
中
，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六
點
九
滿
意
義
盤
磁
構

的
設
備
，
為
何
會
有
如
此
高
的
比
例
呢
?
第
一
個

原
因
可
能
是
，
內
政
部
於
民
國
七
+
年
組
成
「
殲

障
福
利
棋
構
評
鑑
委
員
會
」
'
對
國
內
三
十
九
家

聽
障
福
利
擴
構
進
行
評
鑑
'
針
對
每
一
一
禍
刺
機
構

的
缺
失
，
揖
出
改
善
的
建
鼓
;
使
目
前
之
養
護
磁

構
的
設
施
更
臻
於
完
備
。
另
一
原
因
可
能
是
筆
者

在
問
卷
研
究
上
，
會
註
明
「
智
鶴
或
盲
聽
人
士
，

請
家
長
或
保
育
員
協
助
填
寫
」
的
字
樣
，
而
影
響

到
此
題
之
作
答
。

的
保
護
措
施
，
造
成
法
規
流
於
形
式
，
無
法
產
生
積
極
的
作
用
。

樣
本
中
目
前
有
職
業
之
人
數
為
五
十
九
人
，
由
表
十
一
得
知
，
其
職
業
大
部
分
從
「

工
」
者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點
=
了
其
次
為
自
由
業
仿
百
分
之
廿
三
點
七
，
二
者
合
計
仿
百
分

之
六
十
六
，
從
事
其
他
職
業
者
比
較
少
，
可
能
與
目
前
的
職
業
訓
練
有
關
。

由
表
十
二
得
知
，
有
職
業
之
觀
障
者
平
均
每
月
收
入
集
中
在
五
千
元

1

一
萬
元
，
所

佔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九
點-
7
依
民
國
七
十
年
平
均
每
人
國
民
所
得
估
計
達
當
年
市
價

新
基
幣
八
八
、
七
七
0
元
(
註
九
)
。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所
得
為
七
千
三
百
一
十
四
元
。
由

此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之
前
待
，
並
非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所
想
像
的
過
分
偏
低
，
且
其
所
得
大
都

能
符
合
國
民
生
活
之
水
準
。

由
表
十
三
得
知
，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點
六
的
強
障
者
，
其
尋
求
職
業
的
途
徑
是
通
過
親

友
介
紹
而
獲
得
，
其
次
為
自
己
求
職
佔
百
分
之
廿
九
點
八
，
自
己
創
業
者
佔
百
分
之
廿
四

點
六
，
而
以
換
京
家
業
、
職
訓
機
構
介
紹
、
參
加
考
試
等
三
個
方
式
所
佔
的
比
例
最
少
。

聽
障
者
就
業
前
是
否
受
過
職
業
訓
練
，
由
表
十
四
得
知
，
受
過
訓
聽
者
與
未
受
訓
練

者
的
分
布
相
當
均
勻
，
前
者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一
點
七
，
後
者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八
點
三
。
再

由
表
十
五
得
知
，
就
業
前
受
過
職
業
訓
練
者
的
三
十
人
中
，
有
百
分
之
六
十
的
人
滿
意
其

目
前
所
從
事
的
行
棠
，
而
不
滿
意
目
前
所
從
事
的
行
業
有
百
分
之
廿
六
點
六
，
足
見
職
業

訓
練
對
聽
障
者
以
後
就
業
有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換
言
之
，
職
業
訓
輝
對
聽
障
者
的
就
業
是
重

要
的
，
不
容
忽
視
的
。

由
表
十
六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對
庇
護
工
廠
的
建
立
有
強
烈
的
需
求
程
度
，
極
需
要
者
佔
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點
九
，
需
要
者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點
一
，
兩
者
合
計
高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七

，
而
不
需
要
與
極
不
需
要
老
僅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三
，
前
後
造
成
強
烈
的
對
比
。

而三分比有照到得由之受期養者構過
認點之例很顧妥知衰照到間護認的養

為八八為高者善，二顧妥是撥為殲護會
沒，十百的佔之受十，善否構住障攝住

已
接
道
問
題

由
表
十
七
得
知
，
受
捌
樣
本
二
百
三
十
七
人
中
有
一
百
九
十
八
人
未
曾
住
過
養
護
攝

構
佔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點
五
，
而
曾
經
住
過
養
護
攝
構
者
僅
有
三
十
九
人
佔
百
分
之
十
六
點

五
。
再
進
一
步
探
討
沒
有
進
入
養
護
攝
構
之
原
因
，
由
衷
十
八
得
知
，
以
不
必
要
者
佔
最

多
為
百
分
之
三
十
八
點
五
，
其
次
為
經
濟
有
困
難
者
佔
百
分
之
廿
五
點
立
了
條
件
不
移
者

佔
百
分
之
十
三
點
七
。

是否住過養護攝構

|住 過|未曾住過(合 計|

人 237 

100方

198 

83.5% 

39 

16.5% 

表十七

數

百分比

沒有進入養護攝構之原因

一一一一

計i斗
口! 家人不關心|其 他不必要

表十八

除件不甘多|經濟有鵬 |因原

190 36 6 74 26 48 數人
1∞% 18.93右3.2% 38.9% 

-77 一

13.7結25.3% 百分比



表十九

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

38 

100% 

1 

2.65百

18 

47 .4% 

15 

39.5% 

數

百分比
人

有
受
到
妥
善
照
顧
者
僅
佔
百
分
之
十
六
點
二
，
此

高
比
例
之
情
形
可
能
有
兩
個
原
因•• 

第
一
，
為
增

進
各
私
立
聽
障
教
養
擻
構
保
育
人
員
專
業
知
識
，

政
府
官
於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開
始
舉
辦
智
能
不
足
與

多
重
殘
障
保
育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，
並
由
省
立
教
育

學
臨
特
殊
教
育
系
編
印
智
能
不
足
者
獨
立
生
活
訓

線
教
材
(
每
套
七
珊
)
免
費
提
供
各
公
、
私
立
殲

障
教
養
攝
構
保
育
人
員
參
考
。
一
芳
面
使
保
育
人

員
的
專
業
知
識
不
斷
提
高
，
另
一
芳
百
使
住
養
護

磁
構
之
齊
障
者
得
到
更
妥
善
的
照
顧
。
另
一
原
因

可
能
與
表
十
九
的
第
二
個
原
因
相
同
。

的
就
醫
問
題

由
表

廿
一
得
知

，
聽
障
者

致
殲
後
，

大
部
分
都

有
住
屁
，

住
臨
之
比

例
為
百
分

之
七
十
六

點
八
，
沒

有
住
院
者

僅
佔
百
分

之
廿
三
點

一
一
了
沒
有

住
臨
者
可

37 

100% 

計A 
口

是否受到妥善之照顧

否

表三十

是

數

百分比
人

更美障者住院之情形

是 否 A 日 計

76 切 l 55 23 切 l1.住 院 與
否 183 238 100% 

183 2.政府補助與否 39 21.3% I 144 i 78.7結 100% 

3.醫務社會工作員的協助興否 40 22.1結| 山 77 切! 181 100% 

表二十一

能
以
先
天
性
遺
傳
病
症
居
多
。
住
民

期
間
大
部
分
沒
有
得
到
政
府
的
補
助

，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點
七
，
而
得
到

政
府
補
助
者
僅
佔
百
分
之
廿
一
點
一
一
一

。
再
者
，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點
九
的

殲
障
者
，
住
臨
期
間
，
沒
有
得
到
醫

務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協
助
，
而
得
到
協

助
者
僅
佔
百
分
之
廿
二
點
一
。

開
往
使
問
題

由
表
廿
二
得
知
，
受
捌
樣
本
中

有
一
百
五
十
六
人
沒
有
做
過
復
健
工

致殲後，是否做過復健工作

|是 - 否 i
156 

65.5% I ~~.~/U l 

一 78 一

對養護攝構設備的滿意程度

上廿一1些(不滿意 |rTL主

l 79;(26;l 

計

238 

100% 

A 
口

82 

34.5% 

三十
•• 

表

數

百分比
人



作
，
佔
百
分

之
六
十
五
點

五
的
比
例
，

而
做
過
復
健

工
作
者
佔
百

分
之
三
十
四

點
五
的
比
例

。
足
見
殘
障

者
並
沒
有
十

分
重
視
復
健

工
作
，
忽
略

了
復
健
工
作

的
功
能
，
復

健
工
作
可
以

減
輕
其
費
障

程
度
，
盡
可

能
恢
復
其
失

去
的
官
能
，

使
其
能
聽
而

不
鹿
，
重
新

工
作
，
享
受

做
人
的
尊
嚴

，
和
正
常
人

快
樂
的
生
活

曾
經
做

過
復
健
工
作

的
樣
本
中
，

曾經做過那方面的復健工作三十一
一

表

項目|職 計A 
日理理'l; 療醫育教

79 

100% 

24 

30.4% 

6 

7.6結

33 

41.8% 

8 

10.1克

8 

10.1% 

業

數

百分比
人

復健工作對生活的影響程度

12.5% 

l 絕對有影響!有影響(無意見|沒有影響 i 絕對無叫 計

80 

1ω% 

A 
日

8 

10.0% 

10 

表二十四

40 

50% 

影響程度

百分比

計

237 

1∞z 

b 
日

14 

5.9% 

31 

13.1% 

療醫

表二十五

有教業

97 

40.7;右

職目

數

百分比

項

人

更遠障居民對政府五大措施之態度傾向表二十六

計

100 

- 79 一

100 

100 

100 

100 

iilfiiEM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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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極不滿意不滿意無意見意滿非常滿意

14.5 

6.2 
no nww 

10 

2.就業措施

4.就醫措施

5.復健措施

3.就養措施



由
表
廿
三
得
知
，
以
做
過
醫
療
復
健
者
為
最
多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點
八
，
其
次
為
物
理
復

健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點
固
，
職
業
與
教
育
復
健
者
皆
佔
百
分
之
十
點
一
，
心
理
復
健
佔
百
分

之
七
點
六
。

由
表
廿
四
得
知
，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者
，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的
人
認
為
對
以
後
的
生
活
有

影
響
，
而
僅
有
百
分
之
十
二
點
五
的
人
認
為
對
以
後
生
活
沒
有
影
響
，
足
見
復
健
工
作
對

聽
障
者
而
言
是
何
等
的
重
要
。

聽
障
者
認
為
政
府
在
復
健
工
作
上
應
特
別
注
重
那
些
復
健
工
作
，
由
表
廿
五
得
知
，

以
職
業
復
健
所
估
的
比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點
九
，
亦
即
政
府
目
前
首
先
要
強
調
的
是

職
業
復
健
，
此
亦
反
應
出
聽
障
者
面
臨
經
濟
上
的
困
難
，
對
職
業
復
健
有
特
別
的
需
求
。

其
次
為
醫
療
復
健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點
八
，
心
理
復
健
佔
百
分
之
十
三
點
一
，
教
育
復
健
佔

百
分
之
九
點
三
了
物
理
復
健
佔
百
分
之
五
點
九
。

三
、
時
間
障
居
民
對
政
府
措
施
的
態
度
傾
向

份
就
學
措
施

由
表
廿
六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對
政
府
在
教
育
措
施
方
面
有
九
十
三
人
，
百
分
之
三
十
九

點
九
表
示
「
滿
意
」
的
態
度
，
而
有
三
十
七
人
，
百
分
之
十
五
點
九
表
示
「
不
滿
意
」
，

但
大
多
數
的
人
持
「
無
意
見
」
的
態
度
，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點
四
。

口
就
當
措
施

聽
障
者
對
政
府
在
輔
導
就
業
措
施
上
有
百
分
之
四
十
六
點
三
的
人
表
示
「
滿
意
」
，

而
有
百
分
之
廿
一
點
八
的
人
表
示
「
不
滿
意
」
。

的
就
養
措
施

百
分
之
三
十
二
點
三
的
人
持
「
滿
意
」
的
態
度
，
而
有
百
分
之
十
三
點
一
持
相
反
的

態
度
，
但
大
多
數
的
殲
障
者
持
「
無
意
見
」
的
態
度
，
估
百
分
之
五
十
四
點
六
。

的
就
醫
措
施

持
「
滿
意
」
態
度
與
持
「
不
滿
意
」
態
度
的
比
例
相
差
不
多
，
兩
者
相
距
百
分
之
四

點
四
，
但
有
百
分
之
四
十
九
點
八
的
人
持
「
無
意
見
」
的
態
度
。

的
悔
恨
使
措
施

對
復
健
措
施
持
「
滿
意
」
態
度
者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六
點
一
，
而
有
百
分
之
廿
點
九
持

「
不
滿
意
」
態
度
，
但
大
多
數
的
聽
障
者
還
是
持
「
無
意
見
」
的
態
度
。

綜
觀
上
述
聽
障
者
對
政
府
五
大
措
施
的
態
度
分
析
，
筆
者
發
現
有
一
共
同
傾
向

•• 

郎

對
每
項
措
施
持
「
滿
意
」
態
度
的
人
總
比
持
「
不
滿
意
」
態
度
的
人
多
。
此
種
態
度
傾
向

給
予
政
府
很
大
的
信
心
，
肯
定
政
府
在
各
項
措
施
上
所
作
的
努
力
。
今
後
，
政
府
在
各
項

措
施
上
更
應
針
對
各
項
問
題
，
提
出
解
決
、
改
善
之
道
，
以
彌
化
殲
障
福
利
措
施
。

學
、
殘
障
居
民
問
題
之
認
定
分
析
伺

本
節
就
殘
障
者
的
基
本
資
料
與
五
大
問
題
做
一
詳
眾
的
比
較
分
析
，
所
使
用
的
統
計

方
法
為
交
叉
分
析
，
刺
用
交
叉
分
析
中
的
卡
方
值
(
們
自
凹
的
。
且
心
門
。
)
與
自
由
度
(
口
。
疇
。
仰

。
問
惘
，
門
的
叩
門
凶
。
日
)
來
檢
足
其
顯
著
度
(
的
信
旦
出
口

m
R
O
)如
何
?
使
我
們
更
深
一
一
膺
地

了
解
不
同
背
景
的
聽
障
者
有
其
不
同
的
問
題
及
需
求
。
並
利
用
因
素
分
析
驗
證
脅
障
者
所

面
臨
的
問
題
中
，
以
何
者
最
為
迫
切
。

一的一

一
、
基
本
資
料
之
比
較
分
析

心U卡
、
方
分
析

由
表
廿
七
資
料
顯
示
，
聽
障
者
因
其
性
別
之
不
同
而
在
教
育
程
度
(
卡
芳
值
為

。
﹒
白
白
，
自
由
度
為3
)
和
致
癌
原
因
(
卡
方
值
為
民
﹒
叭
叭
。
，
自
由
度
為
5
)
兩
省
有
顯

著
的
差
異
存
在
，
而
在
年
齡
及
費
障
種
類
等
變
項
上
並
沒
有
達
到
顯
著
水
準
。
因
年
齡
之

不
同
，
而
在
性
別
和
聽
障
原
因
等
變
項
上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，
但
是
在
教
育
程
度
(
卡
方

值
為
自
-
N鼠
，
自
由
度
為
自
〉
上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，
且
在
殲
障
種
類
(
卡
方
值
為
白
﹒
但
旬

，
自
由
度
為
前
)
的
變
項
上
有
很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就
教
育
程
度
上
的
不
同
，
而
與
其
性
別

、
年
齡
，
殲
障
種
額
(
卡
方
值
為
N
∞
-
M皂
，
自
由
度
為
自
)
及
殲
障
原
因
(
卡
方
值
為

N
G
L
O
G
'自
由
度
為
時
)
等
變
項
都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路
障
者
亦
因
其
殲
障
種
穎
的
不
同



而
在
教
育
程
度
和

強
障
原
因
(
卡
方

值
為
自
-
M皂
，
自

由
度
為
站
)
等
變

項
上
有
顯
著
的
關

聯
性
存
在
。

最
後
殘
障
者

因
其
致
殲
原
因
之

不
同
，
而
在
性
別

上
、
教
育
程
度
上

及
殲
障
種
類
上
有
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已
關
聯
分

析

所
謂
關
聯
性

卦
析
即
根
攘
卡
方

分
析
上
的
資
料
，

就
變
項
與
變
項
之

間
具
有
達
顯
著
水

準
的
變
項
加
以
比

較
分
析
，
此
目
的

在
於
使
我
們
了
解

到
強
障
者
各
種
不

同
背
景
，
基
本
特

性
之
間
的
分
布
型

態
，
亦
即
使
我
們

對
本
文
研
究
對
象

表二十七

P <0.05'"顯著， P >0.05一不顯著

* 

251 *** 

致更美原因

251 

151 

更遠障種類齡

更遠障原因

年JJJj 

9.651 

1.562 

4.184 

性

J}IJ 

齡

教育程度

更遠樟種類

性

年

表二十八

陸1
-寸『。

百分比

i |i[ilZ問zluifziFEEliiiii
rli t 封 ~I 一114.5591

|叫|
大

百分比人數

66.7 71.6 58 

學

人數

吉
荷

教~ 
Jι 未

60 51.4 性男

33.3 28.4 

P<.05* 

23 

df=3 

22 

X2=9.651 

48.6 性女

他

54.2 

其

13 

先夫性

性男

45.8 11 

P < .05* 

- 81 一

df=5 X2=14.559 

性女



之
背
景
有
全
盤
性
的
瞭
解
。

由
表
廿
八
資
料
顯
示
，
男
性
受
教
育
的
比
例
，

無
論
在
小
學
、
中
學
或
大
學
程
度
，
都
比
女
性
受
教

育
的
比
例
多
，
且
男
性
中
以
小
學
程
度
者
仿
最
多
之
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三
點
一
了
換
句
話
說
，
男
性
殲

障
者
的
教
育
程
度
以
小
學
居
多
，
而
女
性
聽
障
者
以

未
受
教
育
者
佔
最
多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八
點
六

。

由
表
廿
九
得
知
，
各
種
聽
障
原
因
如•• 

先
天
性

遺
傳
、
疾
病
、
交
通
事
故
、
職
業
傷
害
、
戰
爭
等
男

性
所
估
的
比
例
都
比
女
性
所
估
的
比
例
多
，
足
見
男

性
發
生
強
障
的
比
例
高
於
女
性
，
尤
其
是
職
業
偈
害

和
戰
爭
二
原
因
，
有
百
分
之
百
的
發
生
率
是
屬
於
男

性
。

由
表
三
十
資
料
顯
示
，
廿
載
以
下
及
廿
一
截
至

卅
鼠
的
觀
障
者
所
受
的
教
育
程
度
以
中
學
為
主
，
所

佔
比
例
最
多
各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六
點
三
及
五
十
二
點

五
，
卅
一
戲
至
四
十
葳
及
四
十
一
葳
至
六
十
裁
者
所

受
教
育
程
度
以
小
學
程
度
所
佔
的
比
例
佔
最
多
，
各

為
E
分
之
四
十
六
點
二
及
四
十
五
點
五
，
六
十
戲
至

老
十
葳
及
七
十
載
以
上
者
以
未
受
教
育
者
居
多
數
各
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點
四
及
八
十
點
八
。
自
上
述
年
齡

的
分
布
情
形
得
知
，
年
齡
愈
輕
者
所
受
的
教
育
程
度

就
愈
高
，
而
年
齡
愈
大
者
所
受
教
育
程
度
就
愈
低
。

由
表
三
十
一
得
知
，
殘
障
者
之
種
類
與
年
齡
之

間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
-
O
H
)其差
異
情
形
如
下

L

肢
聽
者
的
年
齡
分
布
，
以
二
十
一
歲
至
三
十

3右

80.8 

7.7 

11.5 

年齡與教育程度之關聯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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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

31-40 

十一
一
一

表

X2=63.226 

未受歡育

學

學

學中

大

至連

9.31 

7.7 

15 .4i 

年齡與殘障種類之關聯卦析

τ
-
d
心L
e
­

-
z
一
立
即
“
口

-N-1 
吋ll
l
1
|

一-
s
|
|
叫
訓aa
-

-

-
-
-
-
s
l
l叫
叫
|
|
8
|

-
M
-
t
a氏
紅
紅

了
一44
3
4
8

H
l
l
a
-
-
-
l
叫
叫

J
出
l
1
日
|
」
引
川

3

們
川
|

-
z
一
日8
日

2
5
7

語

-
N

一
-
z一
切
的
叫
別
叫
別

-
M
U

一

一
方
一

10.9 

5.3 

% 

多至連智萬盲至連

表三十一

更遠聽.

5 

8 

A
A
τ
F
h
υ
R
υ
n
h
u
 

可
a
A

38.9 

Fhunu --QUhu qu

.
AHA 

可
E
A

啥
S
E
A

--9
自

q
u

A

倍

4
n
'，
缸

主量

50.8 30 

22 

10 

21 

肢

N 

21-30 

31-40 

41-60 

-61-70 

20 

X2=45.9597 P<.Ol** 

一位一

df=25 

70 



i N I % j N 結 I N I %|了 I%j~ 什 NI%

化蚓蚓 1;lci j 

歡育程度與殘障種類之關聯封析三十一
一
一

表

聽多要這智殘

29.2 

戶H
U
. 門i

no 
71 25.0 21.7 

-.=, 
自至連

圳|
|
-
v

nu < D
ι
 

告
間

殘聽甚遠

14 .4 14 

肢、

未受教育

40.2 39 學

37.2 16 40.2 39 學中

qd -9
白l 

df=15 

5.2 5 

X2=28.269 

學大

~j~ 川 N Izlhl-hiNl 
dj磊\lPo(;i:;:;|:
16315J421:JL|51l 

|5(3:;;11( 

表三十三

他

3當

45.8 

4.2 

25.0 

25.0 

其

11 

6 

1 

6 

爭

22.2 

22.2 

55.6 

35.7 

交通事故病疾

df=15 

先天性

未受歡育 20 

8 

21 

X2=2治.106

N 

學

學

學

中

大

裁
者
所
估
的
比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點
八
。

Z

息
聽
聽
典
語
聽
者
的
年
齡
分
布
，
以
四
十
載
至
六

十
裁
者
之
間
居
多
。

n
a盲
鷹
的
年
齡
分
布
，
以
六
十
葳
以
上
者
居
多
數
。

A
h智
聽
者
的
年
齡
分
布
，
以
二
十
載
以
下
者
居
多
。

由
此
分
布
情
形
得
知
，
聽
聽
、
語
齊
、
盲
費
者
的
年

齡
較
大
，
可
能
是
由
於
人
頭
磁
能
的
退
化
、
老
化
，
屬
於

老
人
病
患
者
居
多
。
而
肢
聽
患
者
多
以
年
輕
者
居
多
，
智

殲
患
者
大
多
數
是
屬
於
青
少
年
居
多
。

聽
障
種
類
與
教
育
程
度
亦
有
顯
著
的
差
兵
，
由
表
三

十
二
得
知
，
亦
即
聽
障
者
因
其
種
類
不
同
而
教
育
程
度
亦

有
所
不
同
。
其
差
異
情
形
如
左
.. 

L

未
受
教
育
者
以
盲
殲
所
佔
的
比
例
最
多
，
有
百
分

之
五
十
六
點
五
。

旦
中
小
學
教
育
程
度
者
以
肢
殲
所
佔
的
比
倒
較
多
，

皆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點
二
。

3
.受
大
學
教
育
者
，
共
有
六
位
，
其
中
肢
聽
者
有
五

位
，
聽
聽
有

一
位
，
除
此
之
外
，
語
脅
、
盲
費
、

智
齊
、
多
聽
者
沒
有
一
位
是
受
過
大
學
教
育
的
，

亦
即
其
最
高
學
鹿
為
中
學
而
已
。
且
資
料
顯
示
，

未
受
教
育
者
以
盲
殲
、
語
費
、
智
費
三
者
皆
佔
有

較
高
之
比
例
。

一切一

由
表
三
十
三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亦
因
其
強
障
原
因
的
不

同
而
其
教
育
程
度
亦
隨
若
不
同
，
先
天
性
殲
障
者
之
教
育

程
度
在
小
學
程
度
以
下
者
(
包
括
未
受
歡
育
者
)
佔
百
分

之
八
十
三
點
七
，
教
育
程
度
相
當
低
。
因
交
通
事
故
而
發

生
強
障
者
均
受
過
教
育
，
其
教
育
程
度
以
中
、
小
學
為
主

。
因
疾
病
而
發
生
殲
障
者
的
教
育
程
度
以
中
學
為
主
，
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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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 

4.1 

12.5 

14.3 

20.8 

14 

8.7 

他

-N-4 
一
%

-
4

-N-441 

巨
川
卜
九
仆

-N-a 

f
h卜
J
L
l
u

…

-
N
一
一

-
r
i
m
-
mι-1
泊
時
一

5

-
N
一
一

d

M
叫
叫

6 

3 

21 

5 

4 

其爭

9.3 

4.2 

戰職業傷害交通事故病疾先天性

N 

葫

更遠

聽

甚遠

甚遠

更遠

肢

τ­
目

多

聽

五
口

=--n 

智

百
分
之
四
十
二
點

一
的
比
例
。

且
由
表
三
十

四
得
知
，
聽
障
種

類
與
致
殘
原
因
有

極
顯
著
的
差
異
存

在
(
可
〈
-
O
O
H
)

其
差
異
情
形
如
左

X2 =65.21967 

L

困
先
天
性

遺
傳
而
致

觀
者
，
以

語
殘
所
估

的
比
例
最

多
為
百
分

之
四
十
五

點
八
，
其

次
為
智
殘

所
佔
之
比

例
為
百
分

之
四
十
二

點
九
。

。
心
因
疾
病
而

致
強
者
，

以
肢
殘
所

佔
比
例
最

多
為
百
分

之
六
十
三

點
九
，
其
次
為
多
聽
者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點
一
一
一
。

。4
因
交
通
事
故
而
致
強
者
，
共
有
十
位
，
其
中
有
九
位
是
肢
殘
者
，
一
位
是
多
殘
者

，
其
他
如
聽
聽
、
盲
費
、
語
齊
、
智
強
者
並
沒
有
因
交
通
事
故
而
致
觀
之
情
形
。

也
因
職
業
傷
害
而
致
鷹
者
共
有
十
四
位
，
其
中
有
十
一
位
是
肢
窩
者
，
一
一
位
是
盲
殘

者
，
一
位
是
多
強
者
。

p
h山
因
戰
爭
而
致
聽
者
共
有
九
位
，
其
中
四
位
是
肢
殘
，
四
位
是
盲
脅
，
一
位
是
多
聽

由
上
述
第
3

、
4

、
5

情
形
得
知
，
因
交
通
事
故
、
職
業
傷
害
及
戰
爭
等
原
因
導
致

殘
障
的
，
以
肢
殘
的
類
型
佔
最
多
。

一
一
、
強
障
居
民
與
五
大
問
題
的
關
聯
分
析

在
一
般
研
究
分
析
的
應
用
上
，
我
們
欲
探
討
不
同
背
景
、
條
件
下
的
研
究
對
象
，
對

於
某
些
特
定
問
題
的
君
法
是
否
有
差
異
的
存
在
?
其
差
異
程
度
如
何
?
我
們
可
透
過
卡
方

做
和
自
由
度
的
檢
定
來
確
定
其
關
聯
性
。
本
節
是
以
殘
障
者
的
基
本
資
料
為
自
變
項
，
來

探
討
對
各
大
問
題
的
君
法
是
否
因
其
特
性
的
差
異
而
有
所
不
同
。

科
教
育
問
題

- 84 一

強
障
者
所
受
的
教
育
有
普
通
教
育
、
職
業
教
育
及
特
殊
教
育
等
三
種
不
同
性
質
的
教

育
。
強
障
者
所
受
的
教
育
性
質
是
否
隨
其
基
本
特
性
的
不
同
而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?
由
表
三

十
五
卡
芳
分
析
得
知
，
其
教
育
性
質
與
年
齡
(
卡
方
值
為

N
N
-
h迢
，
自
由
度
為
叩
)
，
教

育
程
度
(
卡
方
值
為
N
U﹒
忌
，
自
由
度
為
6
)
及
殲
障
種
類
(
卡
芳
值
為8
.
忌
，
自
由
度

為
叩
)
等
三
個
變
項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存
在
，
而
與
其
性
別
、
致
癌
原
因
等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
的
關
聯
性
。
聽
障
者
受
教
育
時
，
所
遭
遇
到
最
嚴
重
的
問
題
有
ω
交
通
問
題
，
ω
經
濟
悶

悶
，
叫
人
格
受
歧
視
問
題
，
叫
進
度
趕
不
上
問
題
等
等
。
由
卡
芳
分
析
得
知

•. 

這
些
問
題

與
其
性
別
(
卡
方
值
為
口

-
H白
，
自
由
度
為
4
)

、
年
齡
(
卡
芳
值
為
自
﹒
∞
皂
，
自
由

度
為
加
)
、
教
育
程
度
(
卡
方
值
為ω
尸
∞
皂
，
自
由
度
為
臼
)
、
強
障
種
類
(
卡
芳
值

為
自
﹒
皂
，
自
由
皮
為
m
)
及
致
聽
原
因
(
卡
芳
值
為
ω
?
∞
詣
，
自
由
度
為
別
)
等
基
本

特
性
都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存
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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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十五

* 

否還障原因

一
顧
著
度
一
­

一

-
A
U
A
U
R
u
­

-
自
由
度
-
1
2
2

一

一

-
5
9

戶
。

d

圍

一

一

舟
。
旬
，

U
R
u
-

-
卡
方
值-
U
M
U
-

-
一
句

i
q
u
q
u

顯
著
度
一

-

AUAU 

自
由
度
-
1
2

聽障種類

25 

12 
15 

齡年Zrj 性

1.教育性質

2.所遭遇的
問題

3.教育中血
的原因

表三十六

他

62.5 
37.5 

其

性別與受歡育時昕遭遇問題之關聯分析

程度問題人格問題

21.2 

經濟問題

df=4 

N 

41 
11 

交通問題

53.1 
46.9 

X2=11.1336 

表三十七

經濟困難交通不便

男

31.4 

P <.05* df=5 X2 =13.521 
女

聽
障
者
教
育
中
立
之

原
因
有
ω
交
通
不
便
，
ω

經
濟
有
困
難
'
的
沒
有
考

上
學
授
，
ω
滿
足
自
己
的

學
歷
'
的W
更
高
學
壓
學
校

的
缺
乏
等
原
因
。
由
卡
方

分
析
得
知
;
沒
有
綴
糟
升

學
的
原
因
與
其
性
別
(
卡

方
值
為
口
﹒
ω
戶
，
自
由

度
為
5
)
、
年
齡
(
卡
方

值
為
自
﹒
白
白
，
自
由
度
為

品
)
、
激
育
程
度
(
卡
方

值
為
8
.
h
勻
，
自
由
度
為

臼
)
及
癌
障
種
類
〈
卡
方

值
為
ω
∞
﹒
色
，
自
由
度
為

站
)
等
變
項
有
密
切
的
關

聯
，
而
與
致
殘
原
因
沒
有
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Rhu OQ 

聽
障
者
在
受
教
育
的

過
程
中
，
所
遭
遇
到
最
嚴

重
的
問
題
如
何
?
亦
因
性

別
的
不
同
而
有
顯
著
的
差

異
(
可
〈
-
O
U
)，
由
表

三
十
六
可
君
出
男
性
強
障

者
受
教
育
時
所
遭
遇
到
的

問
題
中
，
以
人
格
受
歧
視

的
問
題
所
佔
比
例
最
高
，

為
百
分
之
八
十
七
點
五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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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十八

他

5也

32.5 
ai n

υ
"
h
u
 

--mbnA 
F
h
u
可
i

其程度問題

df=12 

交通問題

N 

X2=31.889 

學

盟主
-寸-

學

中

大

而
女
性
殲
障
者
受
歡
育
時
所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中
以
交
通
問

題
佔
最
多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六
點
九
。
且
由
表
三
十

七
得
知
，
殘
障
者
教
育
中
丘
之
原
因
，
亦
因
其
性
別
而
有
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-
O切
)
，
表
中
顯
示•• 

男
性
齊
障
者

教
育
中
止
之
原
因
中
除
沒
考
上
學
按
外
，
其
他
每
-
項
原

因
都
佔
有
很
高
之
比
例
，
尤
其
是
「
滿
足
自
己
學
歷
」
一

項
有
百
分
之
百
的
人
認
為
自
己
的
學
歷
差
不
多
可
以
了
，

不
必
再
給
緝
升
學
，
想
在
社
會
上
求
取
一
技
之
長
，
以
便

將
來
有
謀
生
之
能
力
。
而
女
性
聽
障
者
認
為
其
教
育
中
立

之
原
因
中
以
「
沒
考
上
學
校
」
而
中
也
其
教
育
所
估
的
比
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點
一
。

聽
障
者
的
教
育
程
度
與
其
受
教
育
時
所
遭
遇
到
的
問

題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存
在
(
可
〈
-
O
H
)，
由
表
三
十
八
顯

示
，
中
學
教
育
程
度
者
，
認
為
在
受
教
育
時
以
交
通
問
題

最
為
嚴
重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點
五
，
小
學
教
育
者
認
為
受

教
育
時
經
濟
困
難
為
其
最
大
的
問
題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三
點

宜
，
受
教
育
時
人
格
問
題
的
困
擾
而
造
成
殲
障
者
求
學
過

程
心
理
上
的
阻
礙
，
以
中
等
教
育
者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
四
點
一
丁
小
學
教
育
的
聽
障
者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二
點
二
的

人
認
為
程
度
問
題
最
為
嚴
重
。
足
見
小
學
教
育
對
程
度
問

題
及
經
濟
問
題
的
需
求
較
為
強
烈
，
而
中
學
教
育
程
度
者

以
交
通
問
題
及
人
格
問
題
為
最
感
困
惑
的
問
題
。

由
表
三
十
九
得
知
教
育
中
立
原
因
與
教
育
程
度
有
顯

著
的
關
聯
(
可
〈
-
O
U
)，
小
學
教
育
程
度
者
認
為
其
教

育
中
丘
之
原
因
以
經
濟
困
難
為
主
要
因
素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
八
點
三
，
中
學
教
育
程
度
者
認
為
其
教
育
中
止
之
原
因
乃

是
因
為
滿
足
其
當
時
的
教
育
程
度
者
佔
最
高
之
比
例
為
百

分
之
九
十
點
丸
。
文
表
四
十
顯
示
，
聽
障
者
的
教
育
程
度

表三十九教育程度與教育中.ú::原因之關聯分析

他

41.2 

7.8 

df=15 

47.1 

其沒考上學校|滿足自己學歷

AUd -n
υ
 

AHd 

P < .05* 
一的一

經濟困難交通不便

F
O
A
A
τ
 

.. q
e
q

臼

A
U
τ
F
h
u
 

X2=30.4672 , 

101 

11 

學

學

學中

大



學

N % 

大學

N 

2.41 3 37.8 

4.8: 1 ω.5 

5百

未受教育

方

中

表四十

56.7 72 3.1 育教通普

4.8 1 育數業職

7.7i 2 53.8 34.6 

P<.∞1*** 

3.8 

df=6 

育

X2=25.0403 

教蘇特

甚遠障種類與教育性質之關聯分析

i三 ~r 智和多
表四十一

MI N I % ! N 1% I N I % I~ 叫 NI

14.3 

7.9 

1.7 

只d

甚遠殘宣E
U口

更這躍、聽肢

N 

普通敵育

職業教育

特殊敬育

P < .001 *** df= lO X2=30.63 

更遠障種類與受教育時昕遭遇問題之關聯分析表四十二

空道

13.3 

40.0 

6.7 

「 N \ % I-;-r % I- --;-~I--;;已k

20. 

20. 

6 

l ' 

3 

3, 

多要這

31.6 

21.11 

47 .4 

智甚遠琵
間

更完聽更完肢

X2=53.50 

N 

他

交通問題

經濟問題

人格歧靚問題

程度問題

其

df=20 

與
其
受
教
育

之
性
質
有
密

切
的
關
聯
(

可
〈
-
g
H
)

，
受
普
通
教

育
者
以
小
學

程
度
者
居
多

佔
百
分
之
五

十
六
點
七
，

受
職
業
教
育

者
以
中
學
程

度
者
佔
最
多

，
達
百
分
之

九
十
點
五
，

受
特
殊
教
育

者
以
中
學
程

度
者
居
多
，

佔
百
分
之
五

十
三
點
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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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表
四

十
一
得
知
，

各
顯
鷹
障
者

與
其
所
受
之

歌
宵
性
質
，

兩
者
之
間
有

極
顯
著
的
差

異
(
可
入
-
O

C
H
)，
同
又
越
自



通
教
育
者
及
職
業

教
育
者
以
肢
聽
最

多
，
各
佔
百
分
之

五
十
五
點
一
及
五

十
二
點
四
，
而
受

特
殊
敬
育
者
以
聽

聽
和
智
殲
所
估
的

比
例
最
多
，
兩
者

合
計
共
佔
百
分
之

六
十
五
點
四
。

各
頡
殲
障
者

在
受
教
育
時
昕
遭

遇
到
的
問
題
各
有

不
間
，
有
極
顯
著

的
差
異
(
可
〈
-
0

。
H
)
，
由
表
四
十

二
得
知
其
差
異
情

形
如
下.. 

L

肢
聽
者
在

受
歡
育
時

以
「
交
通

問
題
」
佔

罔
聞
多
之
比

例
為
百
分

之
三
十
一

點
七
。

立
聽
聽
者
在

受
教
育
時

致更完原因與受教育時所遭過問題之關聯分析表四十三

13.8 4 n
υ
 
-4EA qu 

哎7.6先天性

23.2 
10 

23 

1 

11.1 11 18.2 26.3 
50 

26 

5 

21 

4 

病

交通事故

職業傷害

疾

15 .41 

42.9 
2 

14.3 1 

7.7 61.5 

42.9 
8 

3 

2 

爭

他

戰

其 23.5 13.5 

df=20 
7.7 15 .4 

P<.05* 

2 

X2=35.8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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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十四

* 

* 

** 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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齡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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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「
經
濟
問
題
」
佔
最
多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點
五
。

耐
心
智
聽
者
受
歡
育
時
以
「
程
度
趕
不
上
」
佔
最
多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點
四
。

A
U多
殲
者
以
「
經
濟
問
題
」
所
估
的
比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。

民
心
語
聲
和
盲
殲
兩
者
在
教
育
歷
程
中
，
由
於
教
學
之
材
料
、
芳
式
、
內
容
等
因
素
的

影
響
，
使
其
在
受
教
育
時
即
遭
遇
的
問
題
與
其
他
類
的
聲
障
者
略
有
不
同
且
較
為

控
雜
，
放
兩
者
在
「
其
他
」
項
所
佔
的
比
例
較
多
，
各
為
百
分
之
卅
八
點
五
及
四

十
五
點
五
。

聽
障
者
致
癌
原
因
與
其
受
教
育
時
昕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
-
B
)

，
由
表
四
十
三
得
知
，
先
天
性
聽
障
者
受
教
育
時
以
經
濟
問
題
和
程
度
問
題
較
嚴
重
二
一

者
合
計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點
六
。
疾
病
聽
障
者
以
交
通
問
題
和
經
濟
問
題
兩
者
最
感
困
惑

，
二
者
合
計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點
五
，
因
交
通
事
故
而
致
脅
著
以
交
通
問
題
及
經
濟
問
題

為
最
嚴
重
，
二
者
合
計
佔
百
分
之
九
十
，
足
見
殲
障
者
所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中
，
總
不
能
脫

離
經
濟
上
的
困
擾
。

口
職
當
問
題

也
表
四
十
四
卡
方
分
析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就
業
與
否
與
其
年
齡
(
卡
方
值
為
自-
O
O
H
'

自
由
度
為
5
)

、
教
育
程
度
(
卡
方
值
為
h
H
H﹒。
皂
，
自
由
度
為5
)
、
聽
障
種
類
(
卡
方

值
為
可
﹒ω
鼠
，
自
由
度
為

5
)
及
致
殲
原
因
(
卡
方
值
為
H
K
-
N鼠，
自
由
度
為

5
)
等
變

項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存
在
而
與
其
性
別
項
沒
有
密
切
的
關
聯
。

聽
障
者
沒
有
就
業
之
原
因
可
能
有

ω
沒
有
一
技
之
長
，

ω
因
身
體
障
礙
而
受
限
制
，

ω
與
自
己
所
學
不
合
，
ω
交
通
不
便
'
的W
興
趣
不
合
等
等
，
這
些
原
因
與
其
年
齡
(
卡
方

值
為
也
-
M霞
，
自
由
度
為
認
)
有
顯
著
的
差
別
，
而
與
性
別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聽
障
種
類

、
聽
障
原
因
等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叉
聽
障
者
之
職
業
分
布
與
其
年
齡
(
卡
方
值
為

8
.
恥
皂
，
自
由
度
為
品
)
及
致
癌
原
因
(
卡
方
值
為
自
﹒
ω
笛
，
自
由
度
為
品
)
等
有
顯
著

的
差
異
，
而
與
其
性
別
、
被
育
程
度
、
聽
障
種
類
等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有
職
業
者
之
平
均
每
月
所
得
與
聽
障
種
類
(
卡
方
值
為
自

-
8
，
自
由
度
為
別
〉
有
顯

著
的
差
異
，
而
與
其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歡
育
程
度
、
致
癌
原
因
等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有
職
業
者
之
就
業
途
徑
有
ω
繼
承
家
業
，
ω
親
友
介
紹
，
ω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介
紹
，

3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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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十五

20 

7 

47 

X223.9018 

N 

有就業者

沒有就業者

P< .001艸*df=5 

要這

29.2 

多殲智

表四十六殲障超額與其是否就業之關聯分析

互通盲聽五
口

且-
z
u

殲聽互通j皮

有就業

70.8 17 

P<.Ol料

一的一

df=5 

沒有就業

X2=17.325 



川
糾
參
加
考
試
，ω

自
己
求
職
，
份
自

己
創
業
等
途
徑
。

這
些
途
徑
僅
與
其

種
類
(
卡
方
值
為

u
h﹒
品
∞
'
自
由
度

為
品
)
有
顯
著
的

差
異
，
而
與
其
性

別
、
年
齡
、
教
育

程
度
、
致
癌
原
因

等
變
項
沒
有
密
切

的
關
聯
。
有
職
業

者
在
就
業
之
前
是

否
受
過
職
業
訓
練

與
其
基
本
特
性
沒
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受
過
職
業
訓

練
的
人
，
對
其
所

從
事
的
職
業
之
滿

意
程
度
與
其
致
萬

原
因
(
卡
芳
值
為

全
﹒
ω
旬
，
自
由
度

為
別
)
有
顯
著
的

差
異
，
而
與
性
別

、
年
齡
、
教
育
程

度
、
聽
障
種
類
等
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的

差
異
。

要錢障種類與其所得之關聯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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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十七

3.8 1 30.8 34.6 91 19 3 亞通肢

聽 13.3 2 40.0 6 26.7 4 6.7 1 13.3 2 窩

窩 50.~ 2 25.0 1 25.0 1 語

100 1 聽

聽

盲

智 11 100.0 
nwu 

9
臼

4

倍3 星通多

最
後
，
聽
障
者
對
庇
護
工
廠
的
需
求
與
其
基
本
特
性
都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，
換
言
之

，
不
因
為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聽
障
種
類
、
致
贊
原
因
等
的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的
需

求
程
度
。由

表
四
十
五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的
年
齡
與
其
是
否
就
業
有
極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
-
O
C
H

)
，
有
就
業
者
之
平
均
年
齡
以
卅
一
至
四
十
葳
之
間
者
所
估
的
比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
三
點
八
。
各
年
齡
的
就
業
情
形
除
了
卅
一
截
至
四
十
歲
之
間
者
以
外
，
其
他
就
業
之
分
布

情
形
以
沒
有
就
業
者
居
多
，
至
少
在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點
八
以
上
沒
有
職
業
。
叉
由
表
四
十

六
資
料
擷
示
，
聽
障
種
類
與
其
是
否
就
業
有
顯
著
的
關
聯
性
(
可
〈

-
O
M
)，
有
職
業
者

以
聽
殲
比
例
佔
較
多
，
佔
百
分
之
卅
七
點
一
了
其
次
為
多
萬
與
肢
聽
。
而
各
額
殲
障
者
沒

有
職
業
者
均
在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點
八
以
上
，
其
中
智
聽
高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六
點
四
，
冒
聽

高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點
七
。

(
H
U〈﹒
。
印
)
，
由
表
四
十
七

P<.05* 

聽
障
種
類
與
其
平
均
每
月
所
得
之
間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
得
知
其
差
異
情
形
如
在•• 

L

肢
聽
者
平
均
每
月
收
入
在
五
千
元
至
八
千
元
之
間
的
比
例
佔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卅
四

點
六
。

么
聽
聽
者
平
均
每
月
收
入
在
八
千
元
至
一
萬
元
之
間
的
比
例
佔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
- 90 一

df=20 

a

語
殘
者
平
均
每
月
收
入
以
一
萬
元
以
上
者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
4
盲
萬
者
平
均
每
月
之
收
入
僅
有
一
位
之
收
入
為
一
萬
元
以
上
。

民
智
聽
者
亦
僅
有
一
位
，
但
其
平
均
每
月
收
入
為
三
千
元
以
下
。

a

多
聽
者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的
人
平
均
每
月
收
入
介
於
五
千
元
至
一
萬
元
之
間
。

由
此
分
析
得
知
，
高
所
得
收
入
者
(
一
萬
元
以
上
)
以
語
脅
和
育
費
居
多
;
中
等
所

得
收
入
者
(
五
千
元
至
一
萬
元
)
以
肢
屬
、
聽
聽
和
多
費
者
居
多
;
低
所
得
收
入
者
(
五

千
元
以
下
)
以
智
殘
居
多
。

由
表
四
十
八
得
知
，
殲
障
種
類
與
其
尋
求
職
業
之
途
徑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
-
O
O
H

)
，
其
差
異
情
形
如
左•• 

L
肢
聽
者
之
職
業
途
徑
主
要
有
一
二

.. 

ω
、
透
過
親
友
介
紹
，ω
自
己
求
職
，
仰
自
己
創

漿
等
三
項
，
三
者
合
計
連
百
分
之
九
十
六
點
四
。

X2=33.90 



更是障種類與其職業途徑之關聯分析

繼承家業 親友介紹 職訓攝構 參加考試 自己求職 自己創業

NI%jNI% 
肢 聽 1 81 28.6 

聽 更遠 21 12.51 1 6.3 31 18. 41 25.0 6: 37. 

主"口正 聽 11 25 11 25 11 25 1 

盲 要這 1 

智 要通 11 10 

多 互通 11 14.3 41 57.1 11 14.3 

一-

表四十八

P<.OOl*" df=25 X2=54 .488 

。
品
聽
聽
者
之
職
業
途
徑
主
要
是ω
親
友
介
紹
，
ω
自

己
創
業
等
二
者
合
計
達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點
五
。

n
a白
自
由
情
者
有
職
業
者
僅
有
一
位
，
其
兢
業
途
徑
是
、
透

過
考
試
而
取
得
的
。

4
智
聽
者
有
職
業
的
亦
僅
有
一
位
，
其
就
業
途
徑
是

繼
承
家
棠
，
此
情
形
可
能
是
自
己
家
的
工
廠
，
在

自
己
的
工
廠
協
助
工
作
。

5
.多
費
者
以
自
己
求
職
者
居
多
，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
點
一
，
較
共
有
獨
立
的
特
性
。

由
此
得
知
，
盲
聲
與
智
聽
者
的
職
業
途
徑
相
當
地
狹

窄
，
此
為
政
府
今
後
努
力
的
重
點
所
在
，
儘
量
為
盲
殲
與

智
費
者
提
供
更
多
的
就
業
攝
會
。

萬
障
者
致
癌
原
因
與
其
是
否
就
業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
H
M〈
-
O
U
)，
由
表
四
十
九
得
知
，
有
職
業
者
以
職
業
傷

害
的
比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點
一
，
其
次
為
戰
爭
受

傷
者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點
四
。
除
職
業
傷
害
及
戰
爭
以
外

，
沒
有
職
業
者
的
比
例
均
高
達
百
分
之
七
十
以
上
，
尤
其

是
先
天
性
遺
傳
者
沒
有
就
業
之
比
例
高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七

點
八
。聽

障
者
致
殲
原
因
與
其
受
過
職
業
訓
練
後
，
對
目
前

所
從
事
行
業
之
滿
意
程
度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
-
O
H
)

，
由
表
五
十
得
知
其
差
異
情
形
如
下.. 

L

因
先
天
性
及
疾
病
者
經
過
職
業
訓
練
後
，
對
其
本

身
所
從
事
的
行
棠
，
大
部
分
持
滿
意
的
君
法
，
前

者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六
點
七
，
後
者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
一
點
一
。

Z

因
交
通
事
故
者
僅
有
一
位
受
過
職
業
訓
練
，
而
對

其
目
前
所
從
事
的
行
業
撮
極
不
滿
意
的
君
法
。

.1 ~ m I 交通事故 | 職業傷害 I ~ ~ I 其
N I 什 N I % \~-;-I N I % [ N I % 1-;1% 

者 |11刊1lh(1(面 11

他先天性

20. 

79.2 

- 91 一

有就業者



致癌原因與其對現有職業滿意程度之關聯分析

一[月了I % __1 N I 三]土上空-
5JJ::1JJ;|;:(l 

極不滿意不滿意無意見音滿

N 

表五十

% 

極滿意

N 

先天性

100 

1 病

交通事故

展

50 1 50 1 職業侮害

1 50 1 

* * 
可
i

nu < PA 

爭戰

50 2 50 

df=20 

2 他

X2=44.357 

其

&
因
職
業
傷
害
者
受
過
職
業
訓
練
後
，
對
目
前
從
所

箏
的
行
業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人
持
滿
意
的
君
法
，

而
亦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人
持
不
滿
意
的
君
法
。

A
h因
戰
爭
而
致
殘
者
亦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人
採
不
滿

意
的
讀
法
，
但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人
持
無
意
見
的

態
度
。

聽
障
老
教
育
程
度
與
其
是
否
就
業
有
極
顯
著
的
差
異

存
在
(
可
〈
-
g
H
)，
也
表
五
十
一
得
知
，
有
職
業
者
之

教
育
程
度
以
中
學
程
度
者
居
多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八
點
一
，

而
以
未
受
教
育
者
所
佔
比
例
最
少
。
沒
有
就
業
者
其
教
育

程
度
以
未
受
教
育
者
所
佔
比
例
最
多
，
高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
五
點
七
，
由
此
得
知
學
歷
愈
低
者
與
其
就
業
與
否
愈
有
顯

著
的
關
聯
性
。

的
接
護
問
題

聽
障
者
是
否
住
過
養
護
磁
構
與
其
年
齡
(
卡
方
值
為

?
這
間
，
自
由
度
為
5
)
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，
而
與
其
性
別
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聽
障
種
類
、
聽
障
原
因
等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
的
差
異
存
在
，
此
出
表
五
十
二
卡
方
分
析
得
知
。
聽
障
者

沒
有
住
養
護
攝
構
之
原
因
包
括
ω
經
濟
有
困
難
，
ω
候
件

不
侈
，
帥
不
必
要
，
川W家
人
不
關
心
等
原
因
，
這
些
原
因

與
其
教
育
程
度
(
卡
方
值
為
M
O
-
O鼠
，
自
由
度
為
也
)
有

顯
著
的
關
聯
性
，
而
與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聽
障
種
類
、
致
殲

原
因
等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住
過
養
護
懺
構
者
，
對
養
龍
攝
構
設
備
的
滿
意
程
度

與
其
基
本
特
性
均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存
在
，
換
言
之
，
不

因
為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歡
育
程
度
、
齊
障
種
類
及
致
殲
原
因

的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的
君
法
。
住
過
養
護
犧
構
者
是
否
受

表五十→

9司
r 大學中學有敢受未

% 

16.7 1 48.1 有兢業者

83.3 5 51.9 

9u QU 

df=5 

沒有就業者

X2=41.059 



基本特性與養護問題之卡方分析表五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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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障原因至連障種類教育程度齡年別

i ii|i 
性

是否住過

養護犧構 5 -18.331 5 .355 1.380 

捏住養護
鵲構原因 20 -118 .402 20 一24.1874 1.843 

16 

4 

-116.280 

-1 1.104 

20 

5 

Fhdphu 

∞
∞

H
H
 

75 
9
血
可
斗
一
一

4 

l 

6.883 

A

凡Z

AUE AU -nu 

養護蟻構
之設備

是否受妥
善的照顧

26.9 

73.1 

P<.05* x 2= 1l .795 

是

否

表五十四 年齡與其住養護攝構期間是否受妥善照顧之關聯分析

75 

25 

71 61-70 41-60 31-40 21-30 

df=5 x2=5 .445 

否

到
妥
善
的

照
顧
與
其

年
齡
(

卡
方
值
為

H
U
-
A
H
h
H

切
，

自
由
度
5

)
有
顯
著

的
差
異
存

在
，
而
與

其
性
別
、

教
育
程
度

、
聽
障
種

類
、
致
癌

原
因
等
變

項
沒
有
顯

著
的
關
聯

性
。

一的一

由
表

五
三
得
知

，
殘
障
者

是
否
住
過

養
護
攝
構

與
其
年
齡

有
顯
著
的

差
異
之
間
》

〈
-
O切
)

'
住
過
養

護
掛
構
者



基本特性與醫療問題之卡方分析

性 別 年 窗台 教育程度 更遠障種類 聽障原因

ili li i |i|i i lili i lili ili|i 
住院性質 j 1|;:Ji 5.184

1 

2\ - 18.353j 101 -15.489i 一一22.829: 10 一

是否得到政 。 13 ! 1-88521師 19.119: 5 門
府的捕助

醫務社工具
的協助

2875|-44415-O-2 叫 -110.3461 5 一

學的童致更鐘時
處置

表五十五

的
年
齡
以
六
十
載
至
七
十
戲
之
間
者
最
多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八
點
九
，
其
次

七
十
載
以
上
者
佔
百
分
之
廿
六
點
九
，
由
此
得
知
，
住
養
護
犧
構
者
以
老

年
積
障
者
為
多
數
。
而
沒
有
住
過
養
護
攝
構
者
在
各
年
齡
上
的
分
布
，
至

少
均
在
百
分
之
六
十
一
點
一
以
上
，
其
中
以
卅
一
載
至
四
十
載
之
間
者
佔

最
多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九
十
二
點
三
。

由
個
障
者
住
養
護
機
構
期
間
，
是
否
受
到
妥
善
的
照
顧
，
與
其
年
齡
有

顯
著
的
關
聯
存
在
(
可
〈
-
O
H
)，
由
表
五
十
四
得
知
，
絕
大
部
分
的
殘

障
者
認
為
住
養
護
攝
構
期
間
都
受
到
妥
善
的
照
顧
，
佔
有
很
高
的
比
例
，

唯
有
卅
一
截
至
四
十
葳
之
間
者
認
為
住
養
護
攝
構
期
間
未
受
到
妥
善
的
照

顧
，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的
比
例
。

的
醫
療
問
題

出
表
五
十
五
卡
方
分
析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住
院
性
質
，
住
區
期
間
是
否

得
到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真
的
協
助
，
學
童
致
脅
時
的
處
置
等
與
其
基
本
特
性

均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聽
障
者
住
臨
期
間
是
否
得
到
政
府
的
補
助
與
其
致

癌
原
因
(
卡
方
值
為
E
L

皂
，
自
由
度
為
5

〉
有
顯
著
的
差
臭
，
而
與
其
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聽
障
種
類
等
變
項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
由
表
五
十
六
得
知
，
大
部
分
聽
障
者
住
臨
期
間
沒
有
得
到
政
府
的
補

助
，
除
戰
爭
一
項
外
，
至
少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以
上
的
人
沒
有
得
到
補
助

。
因
戰
爭
而
致
聽
者
，
其
住
院
期
間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的
人
得
到
政
府
的

補
助
。的

叫
持
社
使
問
題

自
衰
五
十
七
卡
方
分
析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是
否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與
其
數

育
程
度
(
卡
芳
值
為
∞
-
U勻
，
自
由
度
為
3
)

、
殘
障
種
類
(
卡
芳
值
為

H
N
h旨
，
自
由
度

5
)
及
致
殲
原
因
(
卡
芳
值
為
口
-
M品
，
自
由
度
為

5
)
等
變
項
有
顯
著
的
關
聯
存
在
，
而
與
其
性
別
及
年
齡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
異
。

一-Jifft iJlkl川一
叫 :1J11;::(1:1;

他

9屆

其爭戰職業儷害

- 94 一

否

是



聽
障
者
的
復

陸
工
作
包
括
職
業

、
教
育
、
醫
療
、

心
理
、
物
理
等
復

健
工
作
，
~
這
些
工

作
與
其
年
齡
(
卡

芳
值
為
合
-
3
?

自
由
度
為
別
)
范

教
育
程
度
(
卡
方

值
為
N
r
m皂
，
自

由
度
為
臼
)
及
費

障
種
類
(
卡
方
值

為
ω
∞
﹒
∞
昂
，
自
由

度
為
別
)
等
有
顯

著
的
差
異
，
而
與

其
性
別
、
致
葫
原

因
沒
有
顯
著
的
差

異
。

復
健
工
作
對

以
後
生
活
的
影
響

程
度
及
政
府
目
前

在
復
健
工
作
上
，

應
特
別
注
重
那
些

措
施
等
與
其
基
本

特
性
均
沒
有
達
到

顯
著
的
水
誰
。

由
表
五
十
八

得
知
，
聽
陣
者
的

一一-lLi豈有 itlEJEHli 
:;;:;217:::;;1:1;::;:;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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洩障原因

5 

基本特性與復健問題之卡方分析表五十七

是否做過復

健工作

20 
n
υ
n
υ
 

qhqL 

3 臼7l

i 8.352: 

做過那方面
的復健

響
靚
影
重
健

的
應
復

健
度
府
些

復
程
政
那

學

33.3 

教育程度與是否做過復健工作之關聯分析

l 未受歡育|小 學 l

門寸一-ji-J| 一 卅日 ~~-r N I 一3右
大學中

表五十八

是

否

數育程度與復健工作種類之關聯分析

一育|主主I ù 31 

jN 方 IN : % INI % !N! % 
il!ll 5: 15.6' 4: 66.7: 
叫叫以 1 叫
泊.01 叫 50.0 : \ 16.71 

1ω1[ 刊 (1

x 2 =21. 598 df=12 P< .05* 

表五十九

~ I 只

理

% 

物教業職

29.2 未受教育

29.2 5 22.2 
77.8 

2 學

33.3 
8.3 

- 95 一

2 7 學

學

中

大



教
育
程
度
與
其
是
否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-o
e
，
做
過

復
健
者
以
大
學
程
度
的
比
例
佔
最
高
，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六
點
五
，
而
未
受

教
育
者
佔
最
低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廿
二
點
丸
。
反
之
，
沒
有
做
過
復
健
工

作
者
以
未
受
教
育
者
比
例
最
多
，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點
一
，
而
以
大
學
程

度
所
佔
比
例
最
低
，
為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點
三
。
由
此
得
知
，
教
育
程
度
愈

低
愈
忽
略
復
健
工
作
的
重
要
性
。

再
者
，
由
表
五
十
九
得
知
，
教
育
程
度
與
復
健
工
作
的
種
類
有
顯
著

的
差
異
(
可
〈

-
O
U
)，
其
差
異
情
形
如
左

•• 

L

未
受
教
育
者
以
做
過
心
理
復
健
工
作
佔
最
多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六

十
六
點
七
。

么
小
學
教
育
程
度
者
以
做
過
激
育
復
健
工
作
為
多
數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
二
點
五
。

叮
鴨
山
中
學
教
育
程
度
者
以
做
過
職
業
復
健
及
醫
療
復
健
為
多
，
各
佔
百

分
之
七
十
七
點
八
及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
聽
障
種
類
與
其
是
否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
-
B
)

，
由
表
六
十
得
知
，
做
過
程
健
工
作
者
以
肢
聽
所
佔
的
比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
之
四
十
六
點
九
，
其
次
為
盲
殘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點
四
。
各
類
齊
障
者
至
少
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以
上
的
人
沒
有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，
其
中
以
聽
聽
和
語
齊

所
佔
比
例
最
多
，
各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九
點
一
及
毛
十
八
點
三
。

而
且
聽
障
種
類
與
其
復
健
工
作
種
類
亦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(
可
〈
-
2
)

，
由
表
六
十
一
得
知
，
其
差
異
情
形
如
左•• 

L

做
過
職
業
復
健
者
以
多
聽
所
佔
比
例
最
多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二
點
九

立
做
過
教
育
復
健
者
亦
以
多
聽
所
佔
比
例
為
最
多
，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
二
點
九
。

。
山
做
過
醫
療
復
健
者
，
以
盲
費
最
多
佔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點
七
，
其
次

為
智
膺
，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。

A

叫
做
過
物
理
復
健
者
，
以
肢
窩
者
佔
最
多
之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
點
九
。

表六十 殘障種類與是否做過復健工作之關聯分析

聽智更遠盲葫童在
日口甚遠肢

51 否

P<.05* df=5 x2=12.618 

聽障種頓與復健種頸之關聯分析表六十一

41.9 

11.1 

40.0 

理物理，心療醫育數業

11.1 

20.0 

1 

1 

職

T 

至連

聽

至連

肢

輯:

至五
閱日

14.3 l 要錢盲

12.51 萬智

14.3i 3 

x2=38.805 

ny -qL 4 

P< .01** 

← 96 一

42.9 

df=20 

甚遠多



一
二
、
殘
障
居
民
問
題
需
求
之
因
素
分
析

因
素
分
析
的
概
念
係
由
心
理
學
家
史
皮
爾
壘
兮
旬
開
R
B
E

〉
於
一
九
二
七
年
首
先

提
出
，
繼
而
在
一
九
三
五
年
心
理
學
家
塞
斯
頓
(
叫
，
日
崗
位
門
叩
門
。
己
再
加
以
擴
充
，
加
上
現

代
電
子
計
算
攘
的
快
速
發
展

，
至
今
已
成
為
社
會
科
學
實
證
研
究
中
經
常
為
學
者
所
運
用

的
研
究
方
法
。
本
節
採
因
素
分
析
之
主
要
目
的
在
說
明
殘
障
者
對
所
遭
遇
到
五
大
問
題
的

需
求
程
度
如
何
。

本
研
究
以
三
十
一
個
變
數
進
行
分
析
，
經
由
電
腦
處
理
後
的
的
因
素
矩
陣
(
表
六
十

二
)
轉
軸
後
產
生
五
個
因
素
，
此
五
個
因
素
的
因
肯
值
(
自
m
g

〈
巴
5
)
皆
在
于
。
以

上
(
表
六
十
一
二
)
，
且
足
以
-
t
為
切
裁
貼
(
n
E1
。
且
可
。
戶
口
忌
，
經費
雪
氏

(
2
m
y
z
d

)
的
Z

值
檢
定
後
，
證
質
已
達
到
統
計
上
的
顯
著
水
準
。

因
素
分
析
結
果
產
生
五
個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第
一
個
因
素
佔
所
有
變
其
量
百
分
之
三

十
三
點
丸
，
此
一
因
素
在
七
個
變
數
上
呈
現
出
較
高
的
因
素
負
荷
量
，
這
七
個
變
數
中
有

五
個
呈
現
正
值
負
荷
量
，
它
們
是
「
職
業
分
布
情
形
」
、
「
職
業
所
得
」
、
「
職
業

途
徑

」
、
「
職
業
訓
練
」
、
「
職
業
訓
聽
之
妨以
果
」
等
五
項
，
另
外
「
就
業
情
形
」
、
「
沒
有

就
業
原
因
」
等
二
個
變
項
呈
現
負
值
負
荷
量
，
就
正
負
值
變
數
結
構
而
言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
聽
障
者
就
業
與
沒
有
就
業
不
均
衡
所
引
起
，
但
並
不
影
響
他
們
對
職
業
的
需
求
，
由
此
得

知
，
聽
障
者
所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中
，
以
職
業
問
題
最
為
嚴
重
，
且
對
職
業
亦
是
最
強
烈
的

需
求
，
因
為
有
了
職
業
，
生
活
才
能
安
定
，
故
木
因
黨
可
以
命
名
為
「
基
本
生
活
能
力
」

因
素
。第

二
個
因
素
佔
所
有
變
其
量
的
百
分
之
廿
一
點
六
，
此
一
因
素
在
八
個
變
數
上
呈
現

出
較
高
的
因
素
負
椅
量
，
這
八
個
變
數
的
負
荷
量
均
以
正
值
出
現
，
此
八
個
變
數
為
「
教

育
程
度
」
、
「
教
育
種
類
」
、
「
受
教
育
時
所
禮
遇
到
的
問
題
」
、
「
政
府
的
教
育
措
施

」
、
「
政
府
輔
導
就
業
措
施
」
、
「
政
府
養
護
措
施
」
、
「
政
府
就
醫
措
施
」
、
「
政
府

復
體
措
施
」
等
八
個
變
飯
，
前
三
者
為
聽
障
者
教
育
歷
程
上
的
需
求
，
後
五
項
屬
於
對
政

府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的
需
求
，
故
本
因
素
可
命
名
為
「
知
識
及
政
府
福
利
措
施
的
強
化
」
。

第
三
個
因
素
佔
所
有
變
異
一
量
的
百
分
之
十
七
點
一
，
此
一
因
素
在
四
個
變
數
上
呈
現

出
較
高
的
因
素
負
荷
量
，
此
四
個
變
數
中
前
兩
項
呈
現
負
布
量
，
它
們
是
「
是
否
住
過
養 護

機
構
」
、
「
沒
有
住
養
龍
棧
構
之
原
因
」
，
另
外
「
養
護
鷗
構
的
設
備
」
、
「
是
否
受

到
妥
善
之
照
顧
」
等
兩
個
變
項
呈
現
正
值
負
荷
量
，
由
此
可
了
解
到
觀
障
者
對
養
護
機
構

的
要
求
，
不
但
所
住
之
養
護
機
構
要
有
良
好
的
設
施
，
而
且
在
養
龍
機
構
要
有
受
過
訓
練

之
保
育
員
的
妥
善
照
顧
，
吾
人
可
將
此
因
素
命
名
為
「
養
護
設
施
的
健
全
」
。

第
四
個
因
素
佔
所
有
變
其
量
的
百
分
之
十
四
點
五
，
此
一
因
素
在
三
個
變
數
上
呈
現

高
的
因
素
負
荷
量
，
這
三
個
變
數
中
，
第
一
個
變
數
「
是
否
做
過
復
體
工
作
」
呈
現
負
值

負
荷
壘
，
另
外
二
個
變
數
呈
現
正
值
負
荷
量
、
它
們
是
「
復
健
工
作
的
種
類
」
、
「
復
健

工
作
的
效
果
」
等
變
數
，
此
說
明
了
聽
障
者
重
視
復
健
工
作
，
且
更
進

一
步
地
注
意
到
復

健
工
作
對
其
生
活
上
的
影
響
程
度
，
此
一
因
素
可
命
名
為
「
復
健
的
信
念
」
。

第
五
個
因
素
佔
所
有
變
其
量
的
百
分
之
十
一
一
了
此
一
因
素
在
三
個
變
數
上
呈
現
較
高

的
因
素
負
荷
量
，
這
三
個
變
項
中
第
一
個
變
數
「
醫
臨
性
質
」
呈
現
負
值
負
荷
量
，
另
二

個
變
項
基
現
正
值
負
荷
量
，
它
們
是
「
政
府
的
補
助
」
、
「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協
助
」

等
變
數
，
由
此
一
因
素
得
知
癌
障
者
是
孤
苦
的
，
他
們
住
院
時
不
但
需
要
政
府
的
補
助
而

且
更
需
要
醫
務
工
作
真
的
協
助
幫
忙
，
故
此
一
因
素
可
命
名
為
「
就醫
服
務
」
。

因
素
分
析
之
結
果
，
聽
障
者
的
問
題
需
求
集
中
在•. 

「
基
本
生
活
能
力
」
、
「
知
識

及
政
府
福
利
措
施
的
強
化
」
、
「
養
護
設
施
」
、
「
復
健
信
念
」
及
「
就
醫
服
務
」
等
五

個
層
面
上
，
這
五
個
因
素
中
，
「
基
本
生
活
能
力
」
決
定
了
聽
障
者
問
題
需
求
的
百
分
之

卅
三
點
九
，
其
次
「
知
識
及
政
府
搞
刺
措
施
的
強
化
」
為
百
分
之
廿
一
點
六
，
「
養
龍
設

施
」
為
百
分
之
十
七
點
一
，
「
復
健
信
念
」
為
百
分
之
十
四
點
五
，
「
就
醫
服
務
」
為
百

分
之
十
立
了
自
上
述
變
異
量
的
百
分
比
可
以
君
出
，
聽
障
者
對
其
所
面
臨
問
題
的
需
求
層

次
，
以
「
基
本
生
活
能
力
」
的
需
求
最
為
迫
切
，
依
次
為
「
知
論
及
政
府
措
施
的
強
化
」

、
「
養
護
設
施
」
、
「
復
健
信
念
」
、
「
就
醫
服
務
」
。
換
言
之
，
解
決
聽
障
者
最
基
本

，
最
重
要
的
問
題
是
使
聽
障
者
能
移
就
棠
，
使
其
具
有
謀
生
之
能
力
。

一昕一

肆
、
結

=.6. 
區的

一
、
研
究
發
現

.
本
丈
係
根
攘
殘
障
福
利
法
第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，
對
嘴
障
者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歸
類
為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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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、
就
業
、
就
養
、
就
醫
、
重
建
等
五
項
問
題
，
以
經
驗
調
查
為
研
究
方
法
，
對
此
五
大

問
題
加
以
認
定
，
經
研
究
結
果
發
現
許
多
有
價
值
的
、
有
意
義
的
事
，
賀
。
希
望
這
些
發
現

能
有
助
於
將
來
殘
障
福
利
法
的
修
正
及
政
府
政
策
制
訂
之
參
考
。
站
將
本
研
究
之
發
現
分

述
如
下

•. 八
鬥
次
數
分
析
之
發
現

工
殲
障
者
在
性
別
上
的
分
布
，
以
男
性
居
多
，
由
於
科
學
昌
明
、
工
業
進
步
、
交
通

發
達
之
結
果
，
一
些
較
危
隙
性
的
職
業
、
交
通
運
輸
等
之
職
業
皆
由
男
性
搶
當
者
居
多
，

是
故
因
職
業
侮
害
與
交
通
事
故
而
致
癌
者
以
男
性
發
生
率
居
多
。

立
聽
障
者
的
教
育
程
度
普
遍
地
低
落
，
經
資
料
顯
示
大
學
程
度
者
僅
佔
百
分
之
三
，

而
研
究
所
程
度
者
沒
有
半
個
，
此
與
聽
障
者
的
教
育
管
道
之
狹
窄
有
很
大
的
關
係
。

丘
聽
障
者
受
教
育
時
所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與
其
教
育
中
血
之
原
因
都
是
以
經
濟
因
素
為

主
要
問
題
及
原
因
，
由
此
得
知
，
聽
障
者
的
家
庭
是
貧
困
的
。

A
U聽
障
者
的
就
業
率
相
當
低
，
進
一
步
更
有
意
義
地
發
現
，
有
職
業
者
的
平
均
每
月

收
入
並
非
相
當
低
，
而
是
處
於
中
等
收
入
的
情
況
，
因
此
如
何
使
聽
障
者
有
更
多
的
就
業

機
會
為
今
後
政
府
當
局
所
應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
5
.
聽
障
者
沒
有
就
業
之
原
因
，
最
主
要
是
因
為
其
身
體
上
的
缺
陷
所
限
制
，
並
非
沒

有
一
技
之
長
或
交
通
不
便
等
因
素
促
成
，
我
國
目
前
聽
障
福
利
法
第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為
消

極
性
之
規
定
，
並
沒
有
發
生
實
際
上
的
效
果
。

a

齊
障
者
尋
求
職
業
之
途
徑
，
以
職
業
訓
練
犧
構
介
紹
及
參
加
考
試
而
就
業
者
幾
乎

沒
有
，
各
佔
百
分
之
三
點
五
。
如
果
職
訓
機
構
訓
練
出
來
，
未
能
依
攝
其
訓
練
之
所
長
而

就
業
者
，
那
麼
職
訓
機
構
就
形
同
虛
設
，
沒
有
實
際
效
用
，
今
後
應
該
加
強
其
功
能
，
以

確
保
聽
障
者
之
職
業
，
而
考
試
方
面
最
主
要
是
限
制
太
嚴
，
使
其
失
去
參
加
考
試
之
資
格

或
錄
取
後
未
給
予
任
用
等
皆
是
殘
障
者
尋
求
職
業
的
絆
帥
石
。

門
，h
對
殘
障
者
職
業
之
保
障
，
絕
大
多
數
人
認
為
有
必
要
建
立
庇
護
工
廠
，
此
需
求
刻

不
容
輯
。

口
。
大
多
數
殲
障
者
都
有
住
酷
的
經
驗
，
住
晚
期
間
很
少
得
到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照

顧
協
助
，
聽
障
者
住
臨
期
間
或
出
院
後
的
療
養
或
今
後
的
生
活
，
無
時
無
刻
都
需
與
社
會

工
作
員
保
持
密
切
的
聯
繫
。

Q

山
大
多
數
殲
障
者
，
致
殲
後
忽
略
了
復
健
工
作
的
重
要
性
，
而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的
踐

障
者
認
為
復
健
工
作
對
以
後
生
活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，
此
發
現
可
揖
醒
聽
障
者
本
身
必
讀
重

視
很
健
工
作
。

也
大
多
數
聽
障
者
對
政
府
的
各
項
措
施
持
「
滿
意
」
的
態
度
，
最
主
要
是
政
府
近
年

來
對
聽
障
福
利
的
重
視
，
且
積
極
地
辦
理
各
項
一
瞄
刺
服
務
及
自
強
活
動
，
使
殲
障
者
有
被

重
現
的
感
覺
，
進
而
對
政
府
所
學
辦
的
各
項
活
動
加
以
支
持
。

已
關
聯
分
析
之
發
現

L

趨
障
者
在
受
教
育
的
過
程
中
所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因
性
別
的
不
同
而
異
，
男
性
聽
障

者
認
為
以
人
格
受
歧
服
為
最
嚴
重
的
問
題
，
女
性
殲
障
者
認
為
以
「
交
通
問
題
」
較
為
嚴

重
。

Z

受
普
通
教
育
之
殲
障
者
以
小
學
程
度
居
多
，
而
受
特
殊
教
育
之
強
障
省
以
中
學
程

度
居
多
，
最
主
要
是
特
殊
教
育
有
其
特
殊
教
材
、
方
法
、
課
程
，
提
供
殘
障
者
良
好
的
敢

有
璟
揖
'
造
成
受
特
殊
教
育
者
的
學
歷
高
於
受
普
通
教
育
者
的
學
睦
。

n
a有
職
業
者
之
平
均
每
月
收
入
，
高
所
得
(
一
萬
元
以
上
)
以
語
聽
和
盲
聽
居
多
而

低
所
得
(
五
千
元
以
下
)
以
智
葫
居
多
。
以
富
強
之
職
業
而
言
，
都
屬
於
專
業
性
的
職
業

'
的
本
身
有
一
技
之
長
，
而
智
聽
者
因
為
本
身
智
能
上
的
限
制
造
成
有
職
業
而
收
入
不
高

的
現
象
。

4

由
各
頡
殲
障
者
與
其
就
業
途
徑
之
關
聯
分
析
，
吾
人
發
現
，
盲
聽
與
智
費
者
職
業

途
徑
相
當
狹
窄
，
此
點
值
得
政
府
當
局
注
意
，
今
後
應
儘
量
輔
導
盲
聽
及
智
聽
者
，
為
他

們
開
創
更
多
的
就
業
纖
會
。

F
h山
殲
障
者
對
復
健
工
作
的
重
視
與
否
，
與
其
設
育
程
度
有
顯
著
的
關
聯
，
即
教
育
程

度
愈
高
者
，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者
的
比
例
就
愈
高
，
換
言
之
，
教
育
程
度
愈
高
者
對
復
健
工

作
就
愈
重
視
。

信
因
素
分
析
之
發
現

由
因
素
分
析
之
結
果
，
我
們
發
現
聽
障
者
對
五
大
問
題
的
需
求
順
序
，
首
先
為
職
業

問
題
，
其
次
為
教
育
問
題
，
依
次
為
養
護
問
題
，
復
健
問
題
，
最
後
為
就
醫
問
題
，
此
發

現
可
提
供
政
府
未
來
政
策
制
訂
之
參
考
。

一
一
、
政
策
性
之
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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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於
上
述
研
究
分
析
與
發
現
，
使
吾
人
對
於
聽
障
者
的
問
題
有
了
正
確
的
認
識
，
聽

障
者
為
何
教
育
程
度
普
遍
低
落
?
沒
有
職
業
之
癥
結
何
在
?
沒
有
住
進
養
護
機
構
之
原
因

何
在
?
就
醫
問
題
有
何
缺
陷
?
復
健
工
作
對
聽
障
者
的
重
要
性
為
何
?
且
肯
定
政
府
在
殘

障
居
民
心
目
中
所
佔
有
的
地
位
，
為
了
使
未
來
的
聽
障
福
利
更
趨
健
全
，
筆
者
在
此
提
出

數
項
綜
合
性
的
政
策
性
建
議
，
以
作
為
有
志
於
殘
障
福
利
服
務
者
之
參
考
，
更
期
望
對
強

化
我
國
現
行
福
利
政
策
有
所
助
益
。

心M儘
速
制
訂
保
障
的
成
障
才
職
紫
政
笨
之
建
議

經
由
因
素
分
析
得
知
，
殘
障
者
最
迫
切
需
要
的
是
「
基
本
生
活
能
力
」
的
解
決
，
且

次
數
分
析
顯
示
，
臺
南
市
聽
障
居
民
就
業
率
相
當
低
且
對
政
府
建
立
庇
護
工
廠
有
一
股
強

烈
的
需
求
，
在
此
針
對
保
護
聽
障
者
的
職
業
做
下
列
幾
點
建
議•• 

L

法
規
上
的
保
護
:
聽
障
福
利
法
第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保
護
殘
障
者
的
職
業
屬
於
消
極

性
的
保
護
措
施
，
並
無
強
迫
硬
性
規
定
，
亦
沒
有
僱
用
聽
障
者
的
懲
罰
規
定
，
造
成
法
想

的
形
式
化
。
多
數
學
者
或
關
心
聽
障
福
利
服
務
的
人
士
認
為
應
該
修
改
法
規
，
但
吾
人
了

解
修
改
法
規
是
困
難
的
，
而
且
盲
目
修
改
法
兢
會
造
成
許
多
不
滿
現
狀
的
產
生
，
放
在
修

改
法
規
之
前
，
吾
人
建
議
做
一
次
全
國
性
的
抽
樣
調
查
，
研
究
社
會
大
眾
對
聽
障
者
的
評

價
，
深
入
了
解
社
會
各
階
層
人
士
對
聽
障
者
的
君
法
，
以
及
各
大
企
業
、
大
公
司
、
大
工

廠
的
君
法
，
如
何
在
雙
方
和
諧
的
條
件
下
達
成
聲
障
者
職
業
的
保
護
。

Z

庇
護
工
廠
的
建
立•. 

完
全
是
政
府
考
慮
聽
障
者
就
業
的
保
障
所
建
立
之
工廠
，
在

政
府
當
局
財
力
有
限
的
情
況
下
，
徵
求
企
業
人
士
的
贊
助
投
資
，
給
予
投
資
人
士
優
蔥
之

辦
法
，
在
利
益
成
本
的
衡
量
下
給
予
聽
障
者
更
多
的
就
業
機
會
。

3
.職
業
諮
詢
制
度
的
建
立
:
次
數
分
析
結
果
，
大
多
數
的
殲
障
者
滿
意
職
業
訓
蹄
後

所
從
事
的
行
棠
，
亦
即
職
業
訓
練
能
給
予
聽
障
者
有
一
技
之
長
，
但
資
料
顯
示
，
經
過
職

業
訓
練
機
構
介
紹
而
就
業
者
為
數
甚
少
，
此
與
目
前
聽
障
者
職
業
諮
詢
制
度
的
健
全
與
否

有
闕
，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對
受
過
職
業
訓練
者
必
頸
建
立
完
整
的
資
料
，
無
時
無
刻
加
以
追

臨
詢
問
，
通
過
職
業
諮
詢
而
給
予
更
多
的
就
業
機
會
。

已
專
屬
“
只
障
教
育
學
校
的
設
立

目
前
我
國
特
殊
教
育
學
校
饒
有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之
特
殊
教
育
學
校
或
特
殊
班
級
，
次

數
分
析
顯
示
，
聽
障
者
的
教
育
程
度
普
遍
低
落
，
大
學
、
大
專
以
上
教
育
者
為
數
甚
少
，

為
使
聽
障
者
有
受
更
良
好
、
更
高
之
教
育
機
會
，
應
創
辦
專
屬
殘
障
者
之
大
學
或
院
校
，

使
觀
障
者
有
享
受
大
學
教
育
之
機
會
，
進
而
提
高
殲
障
者
之
知
識
水
準
。

的
強
化
政
府
蔣
介
功
能
之
建
議

由
次
數
分
析
顯
示
，
受
過
職
業
訓
親
者
，
住
過
養
護
擻
槍
者
及
做
過
復
健
工
作
者
的

趴
故
均
佔
很
少
之
比
例
，
今
，
後
政
府
應
該
加
強
轉
介
之
功
能
，
依
照
鑑
定
工
作
後
之
資
料

建
立
檔
案
，
作
系
統
性
的
服
務
，
加
以
追
路
，
凡
需
要
醫
療
者
，
轉
介
公
、
私
立
醫
院
或

復
健
攝
構
;
需
要
重
建
者
，
轉
介
有
關
重
建
機
構
;
需
要
就
業
者
，
由
就
業
輔
導
機
構
轉

介
;
需
要
養
護
者
轉
介
養
護
犧
構
。

的
成
障
團
體
代
表
的
創
立

根
攝
內
政
部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目
前
我
國
殲
障
人
數
為
十
七
萬
七
千
九
百
一
十
七
人

，
因
此
聽
障
者
所
發
生
的
問
題
是
屬
於
公
共
問
題
，
而
這
些
問
題
由
誰
來
代
言
呢
?
聽
障

者
的
心
聲
由
誰
來
向
政
府
傾
訴
呢
?
筆
者
在
此
做
最
後
的
建
議
，
為
使
聽
障
福
利
做
得
更

好
，
必
獨
建
立
政
府
與
殘
障
者
之
間
的
溝
通
孔
道
，
亦
即
強
障
代
表
之
省
、
市
議
員
、
立

法
委
員
的
創
立
，
此
屬
於
少
數
固
體
，
政
府
應
該
給
予
保
障
名
額
，
況
且
今
後
尚
有
許
多

有
關
殲
障
福
利
法
規
必
讀
建
立
，
故
有
關
聽
障
團
體
之
代
表
應
儘
速
設
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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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二.. 
姜
占
魁
，
機
關
組
織
與
管
理
，
頁
七
十
九
至
八
十
，
畫
北
正
中
書
屑
，
民
國
六
十

七
年
五
月
初
版
。

註
一
二.. 

楊
國
樞
等
騙
，
社
會
及
行
為
科
學
研
究
法
上
冊
，
頁
八
0

，
蓋
北
，
東
華
書
局
，
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三
版
。

註
四.• 

向
上
註
'
頁
八
四
。

註
五•. 

同
上
註
，
頁
四
O
五
。

註
六•• 

同
上
註
，
頁
四
O
七
J

四
一
一
，

註
七.. 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年
統
計
提
耍
，
表
白•• 

蓋
灣
地
區
現
住
人
口
之

籍
別
，
行
政
院
主

計
處
編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十
月
。

註
八•• 

劉
佑
星
，

真
灣
省
視
覺
障
礙
見
輩
混
合
教
育
計
畫
質
施
現
況
﹒
一
七
丸
，
特
殊
教

育
中
心
印
行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。

註
九.. 

吳
武
具
等
編
，
基
溜
地
區
特
殊
教
育
質
侮
齊
福
利
機
構
簡
介
，

師
範
大
學
教
育
中

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六
月
。

註
十.. 
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所
得
，
頁
二
十
四
，
行
政
民
主
計
處
編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十
二
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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